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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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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688號
原      告  林裕雄  


            朱智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佑祥律師
被      告  何秋霞即觀音素食自助餐






            吳國維即金華山銀樓




            鄧志雄（兼林惠珍之承受訴訟人）即洋得地面工程 






            永發眼鏡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陳玟秀




被      告  楊美麗  


訴訟代理人  吳國維  


追加  被告  林金發（兼林惠珍之承受訴訟人）






            陳盛郎  


            陳謝戴妹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劉鎮瑋律師
追加  被告  許觀群  




            許秀雯  




            許秀婷  




            王永健  


            鄧文振  


            鄧舒羽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泓成律師
            王永健  


訴訟代理人  王薏菱  
            王水秀  
追加  被告  王坤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後，林惠珍於111年5月23日死亡，被告鄧志雄、林金發為其法定繼承人，有繼承系統表、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可稽（見本院卷三第71頁），並由原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6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訴之聲明為：㈠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57元；㈡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1至3樓房屋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8元；㈢被告鄧志雄即洋得地面工程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4樓房屋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39元；㈣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7元；㈤被告金鑽永恆有限公司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7元（見本院卷一第9至13頁）。嗣追加原告Ａ０４，追加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林惠珍（之後復經被告鄧志雄、林金發承受訴訟）、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林麗玉、Ａ２１，又撤回對金鑽永恆有限公司、林麗玉之起訴，並變更聲明如附表一所示（見本院卷一第251至252頁、本院卷六第15至21頁、本院卷七第309頁、本院卷八第63至64頁），核與前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本案判決之資格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82號民事判決）。查原告起訴主張其為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屋還地或遷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且卷附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一第41至43頁、本院卷二第635至642頁）亦記載原告為上開土地共有人，依上開說明，堪認原告於本件並無當事人不適格。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抗辯因原告未依土地法第104條及民法第426條通知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該移轉登記依法不得對抗被告，故原告Ａ０３欠缺本件當事人適格等語，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四、本件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鄧志雄即洋得地面工程行、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均為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即重測前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970土地、系爭971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之一，原告Ａ０３應有部分均為56分之19，原告Ａ０４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許碧月均為56分之3，另中華民國就系爭97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為4分之1，被告Ａ１１就系爭970、9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為56分之6、56分之20。系爭土地原為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4人共有，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
　㈡許春輝死亡後，許程超等6人於110年7月19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後經許程超等6人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予原告Ａ０３，原告Ａ０３於110年8月23日經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㈢許美滿死亡後，訴外人即其繼承人曾黃會於64年6月16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系爭土地共有人，後曾黃會死亡，訴外人即其繼承人曾邦彥於93年4月23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曾邦彥復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贈與予其配偶原告Ａ０４，原告Ａ０４遂於96年10月19日經以夫妻贈與為原因經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後原告Ａ０４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訴外人黃如蓮於99年12月21日經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後黃如蓮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原告Ａ０４復於102年1月21日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㈣許瑞徵死亡後，訴外人即其繼承人高許秀梧、李許碧玉、許碧月於99年1月7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共有人。後高許秀梧、李許碧玉先後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被告Ａ１１於100年5月20日、111年3月24日經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㈤許冬霖死亡後，訴外人即其繼承人許徐瓊華、許成斌、許昭昭、許瑛瑛、許淳淳、許蓉蓉、許品清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其等並以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抵繳稅款，遂於90年6月21日中華民國經以抵繳稅款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中華民國復出售其就系爭9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被告Ａ１１於102年3月22日經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97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　
　㈥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81號）1至4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將系爭81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被告Ａ１１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85號1樓建物則由被告Ａ１１無償提供予其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銀樓。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為系爭85號4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１７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87號）1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王永建將系爭87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下稱永發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０７為告王永建配偶）。被告Ａ１８為系爭87號2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１９為系爭87號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２１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91號）1至3樓建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
　㈦又查：　
　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17.38平方公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編號970（3）部分面積5.18平方公尺，及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編號971（2）部分面積2.03平方公尺。　
　⒉被告Ａ１１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
　⒊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占用系爭97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
　⒋被告Ａ１７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7號1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
　⒌被告Ａ１８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7號2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
　⒍被告Ａ１９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7號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
　⒎被告Ａ２１之系爭91號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4）部分面積9.96平方公尺、編號970（5）部分面積4.89平方公尺、編號970（6）部分面積0.83平方公尺之建物。
　㈧被告等人之上開建物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上開建物拆除並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或自上開建物內遷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並聲明如附表一所示。
二、被告鄧志雄即洋得地面工程行、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作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書狀爭執或抗辯。其餘被告則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並分別答辯如下：
　㈠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部分：伊為系爭81號1樓之現占有人，然系爭81號1樓係伊向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所承租，陳報人並非系爭81號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伊只是承租人，伊同意法院判決結果，希望下次不要再提及伊等語。
　㈡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Ａ１１部分：
　⒈被告Ａ１１為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85號建物1樓目前由被告Ａ１１無償予其兒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銀樓，金華山銀樓是Ａ２６單獨經營之商號。系爭85號1至4樓係64年道路拓寬工程拆除原有建物後，由當時建物起造人鄧阿全，因道路拓寬而向鄉公所依據當時施行之臺北縣拆除合法建築剩餘部份就地整建辦法申請整建，申請辦法需要有土地使用權證明文件才能核可，而核發的准建核可公文即說明當時整建時土地使用權是合於法律所規定的情況所行，並於65年完工。又系爭85號1至4樓建物雖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仍屬於合法建物，係因系爭85號建物於64年向中和鄉公所申請因道路拓寬就地整建，完工後並核發完工證明，依内政部91年4月29日台內營字第0910083192號函說明第三點所載：依「臺灣省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辦理建築物整建所領得之「完工證明」，視同建築法第73條規定之使用執照之效力。是內政部函已解釋就地整建之建物完工證明其效力等同建築使用執照，故系爭85號建物即使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仍是符合政府法規所認定之合法建物。
　⒉被告Ａ１１配偶吳啟平則於66年5月起陸續向鄧阿全購買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當時房屋購買時，買賣契約即載明買賣標的為地上物。其最早土地使用權來自於向當時的地主許能才醫生（45年5月23日過世）也就是許家4位繼承者的父親（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承租，之後則是向其繼承人繳納土地租金，有收據為證。許能才是位醫生而其配偶許高芸於戶籍記錄是個家管，在早期許醫師尚未過世前，土地管理和收租本應就由配偶許高芸負責，許能才過逝後，即使子孫繼承系爭土地所有權，但收受管理租金仍習慣交甶母親許高芸處理，許高芸於74年過世，變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為許冬霖代收，其金額按持分比例，曾黃會則未收受（許美滿52年過世到64年才由曾黃會登記繼承）。然系爭土地另外1/4的繼承人則因無法聯繫，而無從繳交其所屬份額的租金，至84年後又因子孫繼承多，而無法繼續正常繳納租金，故轉向購買其土地持分，故被告Ａ１１現持有系爭970土地應有部分6/56、系爭971土地應有部分20/56，就系爭85號建物部分並未超過應有使用權利的範圍。
　⒊另外系爭970土地之共有人即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應有部分1/4），曾就被告Ａ１１所有之系爭85號建物給予實地測繪，對於土地權益不足部分，有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繳交使用補償金。嗣被告Ａ１１購足土地持分後，即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申請解除列管，故系爭85號建物並無侵占原告所持有土地之權利。
　⒋原告購得系爭土地持分係來自於被告早先不定期租賃土地之持分人，取得系爭土地持分後未曾就土地使用狀況前來詳問與查證，逕自向法院起訴，顯然屬於權利濫用，應無理由等語。
　㈢被告林金發部分：系爭85號4樓建物在伊父親鄧土的時候已經賣給訴外人鄧國雄，伊與林惠珍均非系爭85號4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伊也沒有住在這裡或占有等語。
　㈣被告永發公司部分：系爭87號1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永發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０７之配偶即被告Ａ１７，並無償由被告永發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以經營永發公司使用等語。
　㈤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部分：
　⒈系爭81號建物原為訴外人劉阿木所有，嗣系爭81號建物由被告Ａ０９之兄長陳盛松、被告Ａ０９自劉阿木買受，目前該建物為被告Ａ０９與被告Ａ０１０（即陳盛松之配偶）所共有。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多年來長期繳交系爭81號建物座落土地之租金予該土地之所有權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等人，系爭土地實係由許高芸受其子孫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委任出租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台灣社會有所謂家產制度，故由家長統籌管理財產所在有多，依卷內事證足證被告係向房屋座落基地之所有權人合法租用系爭土地，並無原告所稱不法占用系爭土地之情事。且系爭土地舊地號為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6、171-17，土地所有權人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嗣變更地號後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繼承人繼承後，再由原告Ａ０３於110年8月23日自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繼承人買受，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土地上之租賃關係，對於原告仍繼續存在，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自有權使用系爭土地。然系爭81號建物自64年間建造迄今已約48年，被告已提出68年至91年間系爭土地租金收據，而有關租金收據之立據人許高芸、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均已死亡而無法查考，亦無適當之筆跡可供核對。而初期租金之立據人許高芸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母，其在世時均由其以管理人之身分收取租金，並立據交陳盛松收執，其死亡後改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自行收取租金及立據，且租賃土地之範圍及租金計算方式悉沿舊制，且系爭土地所有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等數十年來均未否認租賃關係，由此傳承可知，許高芸應受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委以管理人之身分處理土地出租之事宜。又除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提出相關租金收據外，被告Ａ２１及Ａ２６等亦提出由許高芸、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所具名之租金收據，亦可佐證原共有人出租土地供人建屋，並非個案。況且系爭81號建物自64年間起座落於系爭土地上已有近49年，乃顯而易見的存在，原共有人難以諉為不知，其等與屋主4、50年來均相安無事，未曾有任何訴請排除占用之情形，亦足證系爭租金收據應為真正，被告就其有權使用系爭土地已盡舉證之責。
　⒉系爭中和路81號建物係依台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整建完竣之合法建物，依台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拆除之建物須為合法建物始得適用該辦法，且建物就地整建時須提出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顯見系爭81號建物於建築之初、乃至拆除後就地整建時，已取得使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查系爭81號建物原為訴外人劉阿木所有，經台北縣政府（即現新北市）建設局備查在案，並有台北縣政府建設局64年6月30日北建管字第9063號函載明：「台端座落中和路81號房屋為配合都市計畫道路拓寬工程拆除房屋，業經按照『本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之規定整建完竣，且經中和鄉公所查明屬實，本局同意核發該建築物完工證明。…該整建房屋前經中和鄉公所64.3.28北縣中建字第7225號函依據上述辦法規定准予備查有案。」。準此，由前函內容記載可知，系爭81號建物係按照臺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之規定整建完竣並發給完工證明、准予備查。亦即所領得之完工證明視同使用執照，系爭81號建物為合法建築物，自非原告所稱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不法建物
　⒊原告Ａ０３之前手將系爭土地移轉予Ａ０３前，未依土地法第104條及民法第426條通知被告，該移轉登記依法不得對抗被告，故原告Ａ０３欠缺本件當事人適格；另本件亦可能涉及越界建築、權利濫用之情形等語。
　㈥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部分：
　⒈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下合稱Ａ１７等3人）所有之系爭87號1至3樓建物均有房屋所有權，其中被告Ａ１７並領有權狀，而觀諸該權狀記載系爭87號建物係4層建物，且被告Ａ１７並領有一層建物之所有權狀，而被告Ａ１８、Ａ１９則係系爭87號2、3樓之所有權人，雖未領有建物所有權狀然此部分係因被告Ａ１７等3人尚未進行建物分割，但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8條規定，系爭建物暨屬於四層建物且有明顯分隔之樓地板，自可聲請建物分割並領有建物所有權狀。又被告Ａ１７等3人所有之系爭87號1至3樓建物均係位於中和區廟美段983地號土地（下稱983土地），被告Ａ１７等3人均分別領有983土地所有權狀，據此被告Ａ１７等3人就系爭87號1至3樓建物均為有建物登記權之人並非僅有事實上處分權。
　⒉又系爭87號建物座落之系爭983土地興建時因為未臨道路，而相鄰之系爭970土地則於64年間因為道路拓寬原有建物遭拆除而形成空地，故於當時興建時即由劉聰明（林麗玉之配偶）向當時土地所有人即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承租該地號土地之特定部分使系爭87號建物得以擴充連接至前方道路旁，係合法租用系爭土地特定部分以租地建屋，再將系爭87號建物出售給被告Ａ１７等人，是依據新北市政府75中補使字第835號全卷資料可認被告王永建等3人並未非法占有系爭土地，75年當時系爭87號建物補申請使用執照一案中，其所檢附之資料即土地、建物產權證件是否齊全及建築線指示文件等審查人員均記載有檢附並通過審查，且於該審查資料中並記載系爭87號建物於62年10月前已經完成，又依據該卷內建築線指示(定)申請書圖可以證明系爭建物臨計畫道路，且建物狀態與目前現狀同，區別僅為當時一樓店面做為中醫診所，故應可推知當時被告Ａ００７等人占有系爭土地為合法占有，否則應無法通過審查。
　⒊又許高芸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母親，亦為許美滿之祖母，並自50年1月11日起擔任許美滿之監護人。許美滿於52年6月30日過世時仍未成年，顯見許美滿之財產應由許高芸管理使用。許瑞徵於47年4月即出境至美國，直到95年8月16日死亡皆未入境，然而，在此期間許瑞徵仍有進行各項登記、領取土地地價補償費及收取租金等情事，應係由其母許高芸代為處理，64年前之租金收據亦顯示皆由許高芸處理。許高芸依據當時台灣家產制度民俗習慣管理家族財產使用分配，並代其子女出面出租土地 ，此亦經法院判決肯認，雖然系爭土地由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所共有，但實際上管理人均為許高芸。收據上雖有記載持份比例，應係共有人內部分管之結果，故應可認定系爭土地之出租及收租金額已獲全體共有人同意，並由許高芸全權處理。被告Ａ１７等3人所有之系爭87號建物於62年8月興建完成，並約於63-64年間改建完成。在此期間，許高芸持續收取租金，顯示許高芸當時已明確知悉被告租地建屋之事實，被告Ａ２１作證時稱其母親曾由鄰居Ａ１７載去繳地租，且中和路整條路有很多戶都是跟許老先生（許林財）承租，證人Ａ０２亦證稱許高芸有向附近好幾戶收租，顯示系爭87號建物及其周邊建物均向許能才承租並由許高芸收取租金。系爭87號建物所在之系爭983土地（重測前為中和彰和段枋寮小段164-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於60至70年間共有人分別有Ａ０２、林麗玉、劉聰明、鄧國雄、鄧人豪、鄧瑞卿等人，雖其他人收據因年代久遠而佚失，然林麗玉有繳付租金予許高芸之收據，如被告係非法占用建物而何以當時林麗玉會給付租金予許高芸，而許高芸卻未就其他占有人收取租金，顯違常情，是應可認被告確實有給付租金給許高芸，而有不定期租賃情形。又林麗玉之租金收據載明租用中和房屋基地、租用土地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持分3/4、並有使用坪數及地租依申報地價計算、按年度繳納之約定，顯見雙方就租賃條件，意思表示一致，應成立租賃契約，又該租金收據，並無約定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租約終期或租約期滿時點。本件雖無租地建屋之書面契約，但依上開說明，足證許高芸有權管理使用系爭土地，並明知被告Ａ１７等3人租地建屋之事實且持續收取租金，應可認定雙方就系爭土地成立合意之不定期租地建屋契約，而原告係事後取得應有部分之共有人，依民法租地建屋、買賣不破租賃亦應承受租賃關係；另本件亦可能涉有袋地通行權、越界建築或拆除影響安全結構之情形等語。
　㈦被告Ａ２１部分：
　⒈系爭91號建物為被告Ａ２１之祖父邱乾隆於64年所修建，並坐落於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62地號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臨建物前方道路尚有些微距離，間隔著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
　⒉於64年間，系爭91號建物前方道路重新整修開闢，斯時，中和鄉公所向邱乾隆表示，可以修建房屋方式，毋需申請建照即將系爭91號建物修建至前方道路旁，是邱乾隆乃向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共有人即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承租該地號土地之特定部分，用以修建系爭91號建物，並使系爭91號建物得以擴充連接至前方道路旁。系爭91號建物修建完成後，邱乾隆仍持續承租使用系爭91號建物坐落之土地特定部分，嗣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雖與鄰近之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8、38、39、51等地號土地合併入171-17地號土地，邱乾隆仍持續承租。該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枯寮小段171-17地號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為中和區廟美段970地號土地。至於系爭91號建物於64年間經邱乾隆修建後，嗣移轉予邱乾隆女兒（即被告Ａ２１母親）所有，其後再移轉予被告Ａ２１，是被告Ａ２１現為系爭91號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Ａ２１基於民法第426條之1規定之租地建屋之法律關係，迄今仍與系爭970土地所有權人間就存有租賃關係。原告既係向許冬霖等3人之部分繼承人購買系爭970土地應有部分56分之19，且許冬霖等三人為當初同意將系爭970土地重測前土地特定部分出租予邱乾隆，原告自應受許冬霖等3人與邱乾隆間租約之拘束，而無權依據民法第821條請求被告Ａ２１返還系爭970地號土地。退步言，系爭91號建物坐落於系爭970土地之部分面積狹小，且拆除該部分可能影響系爭91號建物之結構安全甚鉅，則應認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有權利濫用或越界建築之情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均系爭970土地、系爭971土地之所有權人之一，原告Ａ０３應有部分均為56分之19，原告Ａ０４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許碧月均為56分之3，另中華民國就系爭97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為4分之1，Ａ１１就系爭970、9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為56分之6、56分之20。系爭土地原為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4人共有，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許美滿死亡後，其繼承人曾黃會於64年6月16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系爭土地共有人；許春輝死亡後，許程超、許程鈞、許程順、許程智、許菁芬、許娟寧於110年7月19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許瑞徵死亡後，其繼承人許春輝、高許秀梧、李許碧玉、許碧月於99年1月7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共有人；許冬霖死亡後，其繼承人許徐瓊華、許成斌、許昭昭、許瑛瑛、許淳淳、許蓉蓉、許品清於90年6月20日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為系爭81號1至4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將系爭81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被告Ａ１１為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85號1樓建物則由被告Ａ１１無償提供予其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銀樓。被告Ａ１７為系爭87號1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王永建將系爭87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永發公司。被告Ａ１８為系爭87號2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１９為系爭87號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２１為系爭91號1至3樓建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八第63至67頁），且有土地登記謄本、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111年1月12日函及函附稅籍資料、新北市中和區地政事務所111年7月19日函及函附系爭土地之人工登記簿、異動索引、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簿、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113年7月23日函及函附稅籍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41至43頁、第111至123頁、本院卷二第133至189頁、本院卷三第475至485頁、本院卷六第667至679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17.38平方公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編號970（3）部分面積5.18平方公尺，及系爭971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編號971（2）部分面積2.03平方公尺。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系爭87號1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系爭87號2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系爭87號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4）部分面積9.96平方公尺、編號970（5）部分面積4.89平方公尺、編號970（6）部分面積0.83平方公尺之建物等情，有本院履勘筆錄、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31日函及函附該事務所數值複丈字第2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2年8月23日函及函附該事務所數值複丈字第762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二）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55至269頁、本院卷三第271至274頁、本院卷四第127至129頁、第133至13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八第63至67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㈢查許高芸（民國前15年間出生，74年8月9日歿）之配偶為許能才，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坤元之父母為許能才、許高芸，許美滿（00年0月00日生，52年6月30日歿）之父母為許坤元、曾黃會；許高芸自50年1月11日起為許美滿之監護人等情，有許氏家族戶口名簿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六第221頁至22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八第63至67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㈣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所有物或地上物，可能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客觀上占有人所受之利益為衡量標準，非以請求人主觀上所受之損害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承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租賃契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民法第425條第1項、第426條之1定有明文。
　㈤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者，占有人對原告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對其所有物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即被告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承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租賃物契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為民法第426條之1所明定，而台灣地區祭祀公業，關於其名下財產及派下員占用產業之緣由，輒因年代久遠，人物全非，遠年舊物，每難以查考，涉有舉證困難之問題。於此情形，當事人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主張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減輕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2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㈥原告就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對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所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⒈按房屋不能脫離土地而獨立存在，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之基地，故占有基地者，係房屋所有人，而非使用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具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並以稅籍資料在卷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8頁、本院卷六第674頁），然房屋稅籍資料之記載，僅係稅務主管機關基於行政管理所為之登記，並無確定私權之效果。再者，被告林金發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在伊父親鄧土的時候已經賣給鄧國雄，林惠珍跟伊都不是系爭85號4樓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現在也沒有住在這裡也沒有占有等語在卷（見本院卷八第64頁），另第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自行到庭陳稱：系爭85號4樓是伊單獨所有，該屋原本為鄧志雄父親鄧土所有，伊於鄧土死亡前向鄧土購買並完成交付，85號4樓目前由伊出租給他人使用。85樓4樓頂有增建5樓為鄧志雄及其兄林金發所有，增建5樓目前出租給他人使用，都是鄧志雄在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6頁），足見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或所有權尚有爭執，本件依原告所舉事證尚難逕認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具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或所有權。
　⒊綜上，本件既尚難逕認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具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或所有權，依上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拆屋還地，以及依第179條規定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㈦原告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7號1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７、就系爭87號2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８、就系爭87號3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９、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對被告Ａ２１所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７就系爭87號1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８就系爭87號2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９就系爭87號3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２１就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俱抗辯係其等係基於租賃關係之有權占有，且租賃關係成立與系爭土地原所有權人許氏家族成員（含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有關等語，並以前詞置辯。參諸現場照片、本院履勘筆錄（見本院卷一第49至53頁、第255至269頁、本院卷四第127至129頁），可知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系爭87號1至3樓房屋、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相距甚近或為相鄰，且該等建物皆有騎樓可通行，則被告等人所抗辯與許氏家族間之租賃關係，非不得相互參照佐證。
　⒉證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鄧志雄是伊叔叔的兒子，被告Ａ１８跟被告Ａ１９是伊姪子，伊以前有住過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以前還沒有拆房子之前伊是住在這裡，是拆之前住的，當時是中和路13號，拆了以後蓋建以後伊也有住，但是住幾年就沒有住了，拆房子好像是53、54年左右，伊52年嫁給他們，拆房子大概是53、54的事，改建是大概64、63年左右，卷附（拆除前）黑白照片（見本院卷六第699頁）就是拆除前的，是有拆路跟拆房子（證人在該黑白照片上標示拆除前中和路13號房屋位置），照片裡面前面房子前面的部分就是路，卷附（拆除後）彩色照片（見本院卷六第707頁）（證人在彩色照片上標示87號建物位置），伊當時有住在裡面，建起來裡面就有騎樓了，87號建物的土地，伊知道一小部分是「許林財」（台語音譯，應即為「許能才」）的，土地所有權也有伊阿嬤鄧林碰頭（台語音譯）的，87號建物占用他人土地，那時候可能他的太太來收，伊都叫歐巴桑，跟伊叔叔葉火土收地錢，他們兩個在講、接觸，兩個人就坐在那裡有講話，但是講什麼伊不知道，伊有看到「許林財」的太太有給葉火土一張紙（伊有看到「許財林」太太有寫，但不知道寫什麼），伊講他的太太是「許林財」的太太，她人很漂亮，穿一件旗袍，會帶一個黑袋子，她有說她在收租，她有跟好幾間收，收錢伊看過很多次，常常來，來就是跟伊叔叔在講，伊沒有親眼看到拿錢，有拿錢沒拿錢伊不知道，伊只有看到許林財的太太有拿單子給伊叔叔，她有跟其他附近的鄰居收錢就是在同一個騎樓附近，好幾戶，（除了）2、3間自己房子沒有收租；伊是52年農曆4月結婚的，伊嫁進去就直接住進去了，就有看到剛剛所述的收地錢，但是收什麼伊也不知道，收地錢是收到大概60幾年以後就沒有看到剛剛所述的歐巴桑，伊叔叔葉火土也是60幾年就去世； 87號建物還有拆除前舊建物，伊都是房子的共有人60幾年將87號建物出售他人，賣給誰伊不知道，是伊先生決定的，買家好像是做藥店的，87號建物有4層，伊是1樓跟4樓，1樓跟4樓賣給做藥店的人；87號建物蓋的時候隔壁85號建物也是同時蓋的等語（見本院卷六第689至694頁），並有（拆除前）黑白照片、（拆除後）彩色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六第699頁、第707頁）。
　⒊被告Ａ２１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及當事人訊問時具結證稱：卷附（拆除前）黑白照片、（拆除後）彩色照片，這兩張照片是伊當初買柯達相機時拍的，彩色照片是伊們蓋完房子後伊所拍的，這兩張確實是伊拍的。照片有招牌是中和洗染廠，就是現在的中和路91號。改建前好像是中和路50號，現在不太記得了，改了好幾次，87號建物就是現在眼鏡人的店，伊認識87號建物的持有人，都是很好的鄰居，每天會碰面，伊媽媽曾經告訴伊因為以前地租都是地主來收租，後來他們沒有來收，伊媽媽不曉得怎麼去繳地租，伊們鄰居Ａ１７就載伊媽去繳地租，伊媽媽曾經告訴伊這件事，伊們整條路裡面有很多都是跟許老先生承租的。全名叫「許林財」（台語音譯，應為「許能才」），伊先祖父、先父跟伊媽媽都跟伊講了好幾次，名字好像比較接近「許令財」，伊先祖父跟你講要繳地租給「許令財」大概是從64年時，當初是伊先祖父跟許老先生接洽，都是口說就承租了，因為伊們要建房子，伊沒有問過先祖父或先父租到什麼時候，伊聽伊先祖父的口氣好像是房子建了就永遠給他承租了，伊沒有聽過伊先祖父、先父講過跟其他人承租土地的事，好像64年承租後就是固定跟許先生家承租土地；91號房屋有跟地主承租土地
　　伊們還有繳納地租，伊所知道64年以後伊們是跟許老先生他個人接洽的，伊所知道就是跟許老先生他們承租，後面的收租因為伊都在上班，繳地租到底繳給誰伊不知道，伊有看到伊們家有租金收據，之前繳租金是Ａ１７開車帶伊媽媽去繳，因為Ａ１７也要繳租金所以一起去繳，伊沒有問去哪裡繳、繳給誰，伊媽媽這樣講而已，之前是地主來收，後來才是Ａ１７開車帶伊媽去，伊所知道就是伊們那個街區，從伊們家91號建物開始一直到皮鞋店都是跟他們租的，但有兩家許成記商店跟旁邊一家叫雙春百貨行，這兩家好像沒有跟他們租，伊所知道的是這樣，64年來先祖父也是這樣跟伊講；收租收到何時伊都在上班出差所以不知道，伊先祖父跟伊說他會處理，伊不知道他們實際來伊們家收是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伊也不知道伊媽媽什麼時候開始去繳費，按照地租的收據是到87年12月底等語（見本院卷六第694至698頁）。
　⒋觀諸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並提出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一第173至203頁、本院卷二第73至91頁）記載收款人於68年10月間至73年10月15日之前為「許高芸」簽名及印文且記載「台端租用中和房屋基地（14.64）」、「陳盛松台照」，於75年至89年間收款人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且「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下方書寫「代」字，另於75年間記載租用者「陳盛松先生」，於76至84年間記載繳付者「Ａ０９先生」，於85年間記載繳付者為「陳盛松、Ａ０９先生」，於86年至87間記載繳付者為「Ａ０１０女士、Ａ０９先生」，於89年間記載收款人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且記載「許成斌」代收，於91年間記載收款人「許春輝」、「（代收人陳初鶯）」等情，觀諸被告Ａ１１提出之租金收據（本院卷三第165至169頁、第371至377頁）記載「台端租用中和房屋基地」，於79至84年間繳付者為「吳啟平先生」、收款人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且「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下方書寫「代」字，觀諸被告Ａ２１提出之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一第313至336頁）於64至73年間記載「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租金」、「管理人許高芸」、「土地共有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繳付者為「邱乾隆先生」，於79至87年間記載「租用中和路91號房屋基地」、「租金」、收款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且「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下方書寫「代」字，繳付者為「王金蓮女士」。觀諸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提出系爭87號4樓稅籍登記者林麗玉之租金收據（見本院卷六第381頁），可見記載「台端租用中和房屋基地8坪」、「許高芸」簽名及印文，繳付者為「林麗玉」。另查被告Ａ１１之配偶為吳啟平，被告Ａ０１０之配偶為陳盛松（即被告Ａ０９之兄），林麗玉之配偶為劉聰明，Ａ２１之母親為王金蓮等情，亦有卷附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見限閱卷、本院卷五第41至71頁）。又以上開租金收據相互參照之格式大致相近，對照前揭證人Ａ０２、被告Ａ２１證述，以及前揭許氏家族戶籍資料所示家族成員情形（許高芸之配偶為許能才，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坤元之父母為許能才、許高芸，許美滿之父母為許坤元、曾黃會，許高芸自50年1月11日起為許美滿之監護人）、被告等人家族情形，參酌另案證人許程斌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1198號案件審理時證稱：伊認識游武雄，在家裏看過幾次，游明俐（游武雄之繼承人）所提出之80年6月26日、81年11月1日之收據是伊父親許冬霖簽的 ，當初都是伊父親許冬霖在談系爭土地出租的事，伊父親許冬霖應該是有獲得授權，因為伊有看到伊父親許冬霖及許瑞徵、許春輝把收得之租金分掉，伊就看到伊父親及許瑞徵、許春輝每段時間結算後把租金分掉，被告提出之92年12月6日之收據係伊簽名的，伊是代許瑞徵簽的，款項伊有交給許瑞徵；在伊父親那一輩就有向游武雄收租金，被告提出之89年9月1日之收據也是伊簽名的 ，伊應該有收三人租金，當時伊父親剛過世，伊正在辦繼承，伊收錢之後有交給其他人，且在伊父親過世時，許瑞徵有說渠事情交給伊幫忙處理，因為許瑞徵人在美國等語，有該案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六第179至199頁），又查台北縣政府於48年6月20日函予中和鄉公所函文記載略以「查陸軍補給管理學校為建築水池擬收購該鄉秀朗段尖山腳小段許瑞徵民地乙案，茲定於…至該所舉行補償協議…」，嗣經台北縣政府於49年5月12日函中和鄉公所檢附49年4月21日之協議紀錄所載，當日即由許瑞徵之母許高芸代理出席，並將許瑞徵所有之同段第240-1地號土地同意出讓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字第151號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63至80頁），由此可知許氏家族成員有授權家族成員代理處理財產事務之情形，衡以參以臺灣社會自清朝以降，有所謂家產制度（即家產由戶主或家長管理），此制度於民法施行後雖不復沿用，但其精神仍持續影響家族財產之管理、分配，故由擔任一家之主之戶主或家長統籌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及決定如何分配所有財產予子女，俟戶主或家長死亡時，由子女終局取得所受分配之財產者，所在多有，是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母許高芸（亦為許美滿之祖母及監護人）管理系爭土地與當時民間習慣並無相違之處，兼衡被告等人提出之該等租金收據斷斷續續、繳付者、收款人時有變遷，反與偽造租金收據時常見年份連續、對象固定之情形有所不同，益徵上開租金收據可信，上開事證相互參照佐證後，衡以年代久遠，被告等人該部分舉證程度可予減輕，堪認應自於許高芸在世時許高芸經許氏家族成員（系爭土地共有人即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許美滿）同意出面代為管理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許高芸去世後，既有租賃關係仍然延續，並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共同管理（由其中一人出面收取部分租金），至許美滿之繼承人曾黃會則於許美滿去世後繼受許美滿租賃關係，從而被告等人所主張之上開租賃關係有相當可信度。
　⒌又查「臺北縣興闢公共設施拆除剩餘建築基地內建築物改建增建辦法」第7條規定略以：「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申請建造執照，申請人應於收受第九條完工書面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逾期申請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其應備文件如下，一、申請書。二、土地權利證明文件。…」，申請時應檢具前開規定之文件等語，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4月15日函文及所附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七第355至359頁）。且查「民國64年間所適用之台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第9條規定略以： 「申請就地整建者應檢附左列文件向本府建設局申請核准後方得施工。一、整建範圍內土地使用權證明書（建地屬整建人所有者免，倘涉及座落土地非申請人所有時，應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等語，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7月8日函文及所附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七第523至526頁）。又查系爭97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7地號土地，並前於72年3月19日合併自同小段171-18、171-38、171-39、171-40及171-51地號等5筆土地，上開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8、171-38、171-39、171-40及171-51地號等5筆土地早於64年5月16日分別分割出171-76、171-75、171-77、171-78、171-74地號等5筆土地，該分割出之171-76地號等5筆土地係屬中和路瓶頸道路拓寬工程用地範圍（亦即分割後合併入171-17地號之171-18地號等5筆土地非屬該拓寬工程土地徵收範圍），原所有權人許冬霖、許春輝、許瑞徵、許美滿等4人之補償費，除許美滿業由其繼承人曾黃會領取外，其餘許冬霖等3人，因逾期未領，皆已提存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存所等情，有新北市政府114年4月16日函及函附資料（含64間提存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七第361至366頁），堪認於「62年至70年間」系爭土地附近曾有「中和路瓶頸道路拓寬工程」且有拆除建物及徵收部分土地之情形，又參酌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所提出之臺北縣政府建設局64年6月30日函、被告Ａ１１提出之臺北縣中和鄉公所函、臺北縣政府建設局函、編定門牌號碼證明申請書、中和鄉戶政事務所門牌證明書、買賣契約書、臺北縣中和市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被告Ａ１７等人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保存之系爭87號房屋之使用執照全卷資料、被告Ａ２１提出之房屋修建申請圖（見本院卷一第167頁、第337頁、本院卷二第71頁、本院卷三第155至164頁、第575頁、本院卷五第37頁），相互對照足資佐證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所分別主張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系爭87號1至3樓房屋、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於起造整建時應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或證明文件之事實，亦足以佐證其等各自抗辯之上開租賃關係。
　⒍又原告固主張許瑞徵自47年間出境至美國而未返國一節，然衡以家族成員事先交代財產事務或仍有跨國聯繫均屬常見，縱使其未再返國，亦不足以證明其未授權他人（許高芸或許氏家族成員）代為管理系爭土地事務，此由許瑞徵之母許高芸曾代理出席協調會議即可佐證，有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字第151號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63至80頁）。再者，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許美滿之管理者欄位為空白一節（見本院卷三第475至485頁），惟授權他人處理事務並不以登記必要，且許高芸既為許美滿之監護人，參酌卷內事證及民間慣行，堪認許高芸已獲得許美滿之同意及授權管理系爭土地，業如前述，是該等土地登記情形，仍尚不足以反證許高芸未獲獲得許美滿之同意及授權。原告另主張被告等人已多年未繳租金等節，然原告既未舉證證明被告等人所抗辯之租賃關係均業已終止，縱使有積欠租金，仍不能逕認租賃關係均業已終止。
　⒎綜上所述，參酌卷內事證，本件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第426條之1規定，堪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前揭所述基於租賃關係而為有權占有系爭土地之抗辯，應可採信，是堪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７就系爭87號1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８就系爭87號12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鄧書羽就系爭87號12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２１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從而，原告前揭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拆屋還地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㈧原告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對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就系爭85號1樓房屋對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就系爭87號1樓房屋即被告永發公司所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⒈本院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２１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業如前開所認。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將系爭81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被告Ａ１１將系爭85號1樓房屋無償提供予其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銀樓，被告王永建將系爭87號1樓房屋出租被告永發公司，亦如前所述。
　⒉是依上開說明，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使用系爭81號1樓房屋係基於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對系爭土地之有權占有，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使用系爭85號1樓房屋係基於被告Ａ１１對系爭土地之有權占有，被告永發公司使用系爭87號1樓房屋係基於被告Ａ２１就系爭土地之有權占有。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自系爭81號1樓房屋遷出，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自系爭85號1樓房屋遷出，被告永發公司自系爭87號1樓房屋遷出，均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如附表一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被告Ａ２１雖聲請就系爭87號房屋拆除之安全性為鑑定，惟本件業已駁回原告拆屋還地請求，自無為該等鑑定之必要，併予敘明。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附表一：
		編號

		被告

		




		

		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

		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17.38平方公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編號970（3）部分面積5.18平方公尺，及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編號971（2）部分面積2.0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至4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遷出



		

		被告Ａ１１

		被告Ａ１１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至3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遷出



		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4樓）及頂樓平台增建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１７

		被告Ａ１７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

		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遷出



		

		被告Ａ１８

		被告Ａ１８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2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１９

		被告Ａ１９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3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２１

		被告Ａ２１應將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4）部分面積9.96平方公尺、編號970（5）部分面積4.89平方公尺、編號970（6）部分面積0.8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至3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欄所示金額

		




		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二：
		編號

		得請求之原告

		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



		

		原告Ａ０３

		被告陳勝郎、Ａ０１０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8,485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１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7,849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7,849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７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986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９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986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８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986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２１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707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陳勝郎、Ａ０１０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6,252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１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5,784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5,784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７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201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９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201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８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201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２１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1,994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附圖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數值複丈字26號土地複丈成圖。
附圖二：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數值複丈字762號土地複丈圖。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688號

原      告  林裕雄  



            朱智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佑祥律師

被      告  何秋霞即觀音素食自助餐







            吳國維即金華山銀樓





            鄧志雄（兼林惠珍之承受訴訟人）即洋得地面工程

             







            永發眼鏡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陳玟秀





被      告  楊美麗  



訴訟代理人  吳國維  



追加  被告  林金發（兼林惠珍之承受訴訟人）







            陳盛郎  



            陳謝戴妹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劉鎮瑋律師

追加  被告  許觀群  





            許秀雯  





            許秀婷  





            王永健  



            鄧文振  



            鄧舒羽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泓成律師

            王永健  



訴訟代理人  王薏菱  

            王水秀  

追加  被告  王坤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

    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

    承受訴訟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

    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後，

    林惠珍於111年5月23日死亡，被告鄧志雄、林金發為其法定

    繼承人，有繼承系統表、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可

    稽（見本院卷三第71頁），並由原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

    本院卷三第6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

    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訴

    之聲明為：㈠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

    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拆除，

    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

    告新臺幣（下同）1,357元；㈡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應將坐落新北

    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

    0號1至3樓房屋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

    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

    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8元；㈢被告鄧志雄即洋得地面

    工程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

    碼新北市○○區○○路00號4樓房屋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

    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39元；㈣被告永發

    眼鏡有限公司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之門

    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

    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7元；㈤被告金

    鑽永恆有限公司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之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

    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7元（見本

    院卷一第9至13頁）。嗣追加原告Ａ０４，追加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

    、Ａ１１、林惠珍（之後復經被告鄧志雄、林金發承受訴訟）

    、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林麗玉、Ａ２１

    ，又撤回對金鑽永恆有限公司、林麗玉之起訴，並變更聲明

    如附表一所示（見本院卷一第251至252頁、本院卷六第15至

    21頁、本院卷七第309頁、本院卷八第63至64頁），核與前

    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之

    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本案判決之

    資格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

    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當

    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務

    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上

    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最高法院93年度

    台上字第382號民事判決）。查原告起訴主張其為新北市○○

    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屋還地或遷出、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且卷附土地登記

    謄本（見本院卷一第41至43頁、本院卷二第635至642頁）亦

    記載原告為上開土地共有人，依上開說明，堪認原告於本件

    並無當事人不適格。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抗辯因原告未依土地法

    第104條及民法第426條通知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該移轉登記依

    法不得對抗被告，故原告Ａ０３欠缺本件當事人適格等語，容

    有誤會，併予敘明。

四、本件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鄧志雄即洋得地面工程行、Ａ１４、Ａ１

    ５、Ａ１６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均為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即重測前新北市

    ○○區○○段○○○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970土地

    、系爭971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之一，原告Ａ

    ０３應有部分均為56分之19，原告Ａ０４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

    許碧月均為56分之3，另中華民國就系爭970地號土地應有部

    分為4分之1，被告Ａ１１就系爭970、9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

    為56分之6、56分之20。系爭土地原為許春輝、許瑞徵、許

    冬霖、許美滿4人共有，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

　㈡許春輝死亡後，許程超等6人於110年7月19日經以繼承為原因

    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後經許程超等6人出售系爭土

    地之應有部分予原告Ａ０３，原告Ａ０３於110年8月23日經登記為

    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㈢許美滿死亡後，訴外人即其繼承人曾黃會於64年6月16日經以

    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系爭土地共有人，後曾黃會死亡，訴外人

    即其繼承人曾邦彥於93年4月23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

    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曾邦彥復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贈與予其

    配偶原告Ａ０４，原告Ａ０４遂於96年10月19日經以夫妻贈與為原

    因經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後原告Ａ０４出售系爭土地之

    應有部分，訴外人黃如蓮於99年12月21日經以買賣為原因而

    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後黃如蓮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

    分，原告Ａ０４復於102年1月21日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

    土地之共有人。　

　㈣許瑞徵死亡後，訴外人即其繼承人高許秀梧、李許碧玉、許

    碧月於99年1月7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共有人

    。後高許秀梧、李許碧玉先後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被

    告Ａ１１於100年5月20日、111年3月24日經以買賣為原因而登

    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㈤許冬霖死亡後，訴外人即其繼承人許徐瓊華、許成斌、許昭

    昭、許瑛瑛、許淳淳、許蓉蓉、許品清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

    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其等並以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抵繳稅款

    ，遂於90年6月21日中華民國經以抵繳稅款為原因而登記為

    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中華民國復出售其就系爭971地號土地

    應有部分，被告Ａ１１於102年3月22日經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

    為系爭97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　

　㈥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81號）1至4

    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將系爭81號1樓建

    物出租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被告Ａ１１為新北市○○區○○路00號（

    下稱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85號1

    樓建物則由被告Ａ１１無償提供予其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銀

    樓。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為系爭85號4樓建

    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１７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

    稱系爭87號）1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王永建將系

    爭87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下稱永發公司

    ，法定代理人Ａ００７為告王永建配偶）。被告Ａ１８為系爭87號2

    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１９為系爭87號3樓建物之事

    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２１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9

    1號）1至3樓建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

　㈦又查：　

　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占用系爭

    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17.38平方

    公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編號970（3

    ）部分面積5.18平方公尺，及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

    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編號971（2）部分

    面積2.03平方公尺。　

　⒉被告Ａ１１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

    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

    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

    尺。

　⒊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5

    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占用系爭97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

    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

    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

　⒋被告Ａ１７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7號1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

    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

　⒌被告Ａ１８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7號2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

    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

　⒍被告Ａ１９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7號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

    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

　⒎被告Ａ２１之系爭91號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

    編號970（4）部分面積9.96平方公尺、編號970（5）部分面

    積4.89平方公尺、編號970（6）部分面積0.83平方公尺之建

    物。

　㈧被告等人之上開建物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767條

    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上開建物拆

    除並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或自上開建物

    內遷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3月28

    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並

    聲明如附表一所示。

二、被告鄧志雄即洋得地面工程行、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未於言詞辯

    論期日到場作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書狀爭執或抗辯。其

    餘被告則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並分別答辯如下：

　㈠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部分：伊為系爭81號1樓之現占有人，然系

    爭81號1樓係伊向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所承租，陳報人並非系爭81

    號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伊只是承租人，伊同意法

    院判決結果，希望下次不要再提及伊等語。

　㈡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Ａ１１部分：

　⒈被告Ａ１１為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85號

    建物1樓目前由被告Ａ１１無償予其兒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

    銀樓，金華山銀樓是Ａ２６單獨經營之商號。系爭85號1至4樓

    係64年道路拓寬工程拆除原有建物後，由當時建物起造人鄧

    阿全，因道路拓寬而向鄉公所依據當時施行之臺北縣拆除合

    法建築剩餘部份就地整建辦法申請整建，申請辦法需要有土

    地使用權證明文件才能核可，而核發的准建核可公文即說明

    當時整建時土地使用權是合於法律所規定的情況所行，並於

    65年完工。又系爭85號1至4樓建物雖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仍

    屬於合法建物，係因系爭85號建物於64年向中和鄉公所申請

    因道路拓寬就地整建，完工後並核發完工證明，依内政部91

    年4月29日台內營字第0910083192號函說明第三點所載：依

    「臺灣省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辦理建築

    物整建所領得之「完工證明」，視同建築法第73條規定之使

    用執照之效力。是內政部函已解釋就地整建之建物完工證明

    其效力等同建築使用執照，故系爭85號建物即使為未辦保存

    登記建物，仍是符合政府法規所認定之合法建物。

　⒉被告Ａ１１配偶吳啟平則於66年5月起陸續向鄧阿全購買系爭85

    號1至3樓建物。當時房屋購買時，買賣契約即載明買賣標的

    為地上物。其最早土地使用權來自於向當時的地主許能才醫

    生（45年5月23日過世）也就是許家4位繼承者的父親（許春

    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承租，之後則是向其繼承人

    繳納土地租金，有收據為證。許能才是位醫生而其配偶許高

    芸於戶籍記錄是個家管，在早期許醫師尚未過世前，土地管

    理和收租本應就由配偶許高芸負責，許能才過逝後，即使子

    孫繼承系爭土地所有權，但收受管理租金仍習慣交甶母親許

    高芸處理，許高芸於74年過世，變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

    輝為許冬霖代收，其金額按持分比例，曾黃會則未收受（許

    美滿52年過世到64年才由曾黃會登記繼承）。然系爭土地另

    外1/4的繼承人則因無法聯繫，而無從繳交其所屬份額的租

    金，至84年後又因子孫繼承多，而無法繼續正常繳納租金，

    故轉向購買其土地持分，故被告Ａ１１現持有系爭970土地應有

    部分6/56、系爭971土地應有部分20/56，就系爭85號建物部

    分並未超過應有使用權利的範圍。

　⒊另外系爭970土地之共有人即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應有部分1/

    4），曾就被告Ａ１１所有之系爭85號建物給予實地測繪，對於

    土地權益不足部分，有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繳交使用補償金

    。嗣被告Ａ１１購足土地持分後，即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申請

    解除列管，故系爭85號建物並無侵占原告所持有土地之權利

    。

　⒋原告購得系爭土地持分係來自於被告早先不定期租賃土地之

    持分人，取得系爭土地持分後未曾就土地使用狀況前來詳問

    與查證，逕自向法院起訴，顯然屬於權利濫用，應無理由等

    語。

　㈢被告林金發部分：系爭85號4樓建物在伊父親鄧土的時候已經

    賣給訴外人鄧國雄，伊與林惠珍均非系爭85號4樓建物之事

    實上處分權人，伊也沒有住在這裡或占有等語。

　㈣被告永發公司部分：系爭87號1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

    告永發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０７之配偶即被告Ａ１７，並無償由被

    告永發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以經營永發公司使用等語。

　㈤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部分：

　⒈系爭81號建物原為訴外人劉阿木所有，嗣系爭81號建物由被

    告Ａ０９之兄長陳盛松、被告Ａ０９自劉阿木買受，目前該建物為

    被告Ａ０９與被告Ａ０１０（即陳盛松之配偶）所共有。被告Ａ０９、

    Ａ０１０多年來長期繳交系爭81號建物座落土地之租金予該土地

    之所有權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等人，系爭土地實係由

    許高芸受其子孫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委任出租

    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台灣社會有所謂家產制度，故由家長統

    籌管理財產所在有多，依卷內事證足證被告係向房屋座落基

    地之所有權人合法租用系爭土地，並無原告所稱不法占用系

    爭土地之情事。且系爭土地舊地號為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

    171-16、171-17，土地所有權人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

    ，嗣變更地號後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繼承人繼承後

    ，再由原告Ａ０３於110年8月23日自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

    之繼承人買受，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

    就系爭土地上之租賃關係，對於原告仍繼續存在，被告Ａ０９

    、Ａ０１０自有權使用系爭土地。然系爭81號建物自64年間建造

    迄今已約48年，被告已提出68年至91年間系爭土地租金收據

    ，而有關租金收據之立據人許高芸、許冬霖、許瑞徵、許春

    輝均已死亡而無法查考，亦無適當之筆跡可供核對。而初期

    租金之立據人許高芸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母，其在

    世時均由其以管理人之身分收取租金，並立據交陳盛松收執

    ，其死亡後改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自行收取租金及立

    據，且租賃土地之範圍及租金計算方式悉沿舊制，且系爭土

    地所有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等數十年來均未否認租賃

    關係，由此傳承可知，許高芸應受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

    委以管理人之身分處理土地出租之事宜。又除被告Ａ０９、Ａ０１

    ０提出相關租金收據外，被告Ａ２１及Ａ２６等亦提出由許高芸、

    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所具名之租金收據，亦可佐證原共

    有人出租土地供人建屋，並非個案。況且系爭81號建物自64

    年間起座落於系爭土地上已有近49年，乃顯而易見的存在，

    原共有人難以諉為不知，其等與屋主4、50年來均相安無事

    ，未曾有任何訴請排除占用之情形，亦足證系爭租金收據應

    為真正，被告就其有權使用系爭土地已盡舉證之責。

　⒉系爭中和路81號建物係依台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

    地整建辦法整建完竣之合法建物，依台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

    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拆除之建物須為合法建物始得適用

    該辦法，且建物就地整建時須提出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顯見

    系爭81號建物於建築之初、乃至拆除後就地整建時，已取得

    使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查系爭81號建物原為訴外人劉阿

    木所有，經台北縣政府（即現新北市）建設局備查在案，並

    有台北縣政府建設局64年6月30日北建管字第9063號函載明

    ：「台端座落中和路81號房屋為配合都市計畫道路拓寬工程

    拆除房屋，業經按照『本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

    建辦法』之規定整建完竣，且經中和鄉公所查明屬實，本局

    同意核發該建築物完工證明。…該整建房屋前經中和鄉公所6

    4.3.28北縣中建字第7225號函依據上述辦法規定准予備查有

    案。」。準此，由前函內容記載可知，系爭81號建物係按照

    臺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之規定整建完

    竣並發給完工證明、准予備查。亦即所領得之完工證明視同

    使用執照，系爭81號建物為合法建築物，自非原告所稱係無

    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不法建物

　⒊原告Ａ０３之前手將系爭土地移轉予Ａ０３前，未依土地法第104條

    及民法第426條通知被告，該移轉登記依法不得對抗被告，

    故原告Ａ０３欠缺本件當事人適格；另本件亦可能涉及越界建

    築、權利濫用之情形等語。

　㈥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部分：

　⒈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下合稱Ａ１７等3人）所有之系爭87號1至3

    樓建物均有房屋所有權，其中被告Ａ１７並領有權狀，而觀諸

    該權狀記載系爭87號建物係4層建物，且被告Ａ１７並領有一層

    建物之所有權狀，而被告Ａ１８、Ａ１９則係系爭87號2、3樓之所

    有權人，雖未領有建物所有權狀然此部分係因被告Ａ１７等3人

    尚未進行建物分割，但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8條規定

    ，系爭建物暨屬於四層建物且有明顯分隔之樓地板，自可聲

    請建物分割並領有建物所有權狀。又被告Ａ１７等3人所有之系

    爭87號1至3樓建物均係位於中和區廟美段983地號土地（下

    稱983土地），被告Ａ１７等3人均分別領有983土地所有權狀，

    據此被告Ａ１７等3人就系爭87號1至3樓建物均為有建物登記權

    之人並非僅有事實上處分權。

　⒉又系爭87號建物座落之系爭983土地興建時因為未臨道路，而

    相鄰之系爭970土地則於64年間因為道路拓寬原有建物遭拆

    除而形成空地，故於當時興建時即由劉聰明（林麗玉之配偶

    ）向當時土地所有人即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承租該地號

    土地之特定部分使系爭87號建物得以擴充連接至前方道路旁

    ，係合法租用系爭土地特定部分以租地建屋，再將系爭87號

    建物出售給被告Ａ１７等人，是依據新北市政府75中補使字第8

    35號全卷資料可認被告王永建等3人並未非法占有系爭土地

    ，75年當時系爭87號建物補申請使用執照一案中，其所檢附

    之資料即土地、建物產權證件是否齊全及建築線指示文件等

    審查人員均記載有檢附並通過審查，且於該審查資料中並記

    載系爭87號建物於62年10月前已經完成，又依據該卷內建築

    線指示(定)申請書圖可以證明系爭建物臨計畫道路，且建物

    狀態與目前現狀同，區別僅為當時一樓店面做為中醫診所，

    故應可推知當時被告Ａ００７等人占有系爭土地為合法占有，否

    則應無法通過審查。

　⒊又許高芸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母親，亦為許美滿之

    祖母，並自50年1月11日起擔任許美滿之監護人。許美滿於5

    2年6月30日過世時仍未成年，顯見許美滿之財產應由許高芸

    管理使用。許瑞徵於47年4月即出境至美國，直到95年8月16

    日死亡皆未入境，然而，在此期間許瑞徵仍有進行各項登記

    、領取土地地價補償費及收取租金等情事，應係由其母許高

    芸代為處理，64年前之租金收據亦顯示皆由許高芸處理。許

    高芸依據當時台灣家產制度民俗習慣管理家族財產使用分配

    ，並代其子女出面出租土地 ，此亦經法院判決肯認，雖然

    系爭土地由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所共有，但實

    際上管理人均為許高芸。收據上雖有記載持份比例，應係共

    有人內部分管之結果，故應可認定系爭土地之出租及收租金

    額已獲全體共有人同意，並由許高芸全權處理。被告Ａ１７等3

    人所有之系爭87號建物於62年8月興建完成，並約於63-64年

    間改建完成。在此期間，許高芸持續收取租金，顯示許高芸

    當時已明確知悉被告租地建屋之事實，被告Ａ２１作證時稱其

    母親曾由鄰居Ａ１７載去繳地租，且中和路整條路有很多戶都

    是跟許老先生（許林財）承租，證人Ａ０２亦證稱許高芸有向

    附近好幾戶收租，顯示系爭87號建物及其周邊建物均向許能

    才承租並由許高芸收取租金。系爭87號建物所在之系爭983

    土地（重測前為中和彰和段枋寮小段164-2地號土地）之所

    有權於60至70年間共有人分別有Ａ０２、林麗玉、劉聰明、鄧

    國雄、鄧人豪、鄧瑞卿等人，雖其他人收據因年代久遠而佚

    失，然林麗玉有繳付租金予許高芸之收據，如被告係非法占

    用建物而何以當時林麗玉會給付租金予許高芸，而許高芸卻

    未就其他占有人收取租金，顯違常情，是應可認被告確實有

    給付租金給許高芸，而有不定期租賃情形。又林麗玉之租金

    收據載明租用中和房屋基地、租用土地為許冬霖、許瑞徵、

    許春輝之持分3/4、並有使用坪數及地租依申報地價計算、

    按年度繳納之約定，顯見雙方就租賃條件，意思表示一致，

    應成立租賃契約，又該租金收據，並無約定占有使用系爭土

    地之租約終期或租約期滿時點。本件雖無租地建屋之書面契

    約，但依上開說明，足證許高芸有權管理使用系爭土地，並

    明知被告Ａ１７等3人租地建屋之事實且持續收取租金，應可認

    定雙方就系爭土地成立合意之不定期租地建屋契約，而原告

    係事後取得應有部分之共有人，依民法租地建屋、買賣不破

    租賃亦應承受租賃關係；另本件亦可能涉有袋地通行權、越

    界建築或拆除影響安全結構之情形等語。

　㈦被告Ａ２１部分：

　⒈系爭91號建物為被告Ａ２１之祖父邱乾隆於64年所修建，並坐落

    於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62地號土地（即新北市○○

    區○○段000地號土地）上，臨建物前方道路尚有些微距離，

    間隔著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

　⒉於64年間，系爭91號建物前方道路重新整修開闢，斯時，中

    和鄉公所向邱乾隆表示，可以修建房屋方式，毋需申請建照

    即將系爭91號建物修建至前方道路旁，是邱乾隆乃向重測前

    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共有人即許冬霖、許

    瑞徵、許春輝承租該地號土地之特定部分，用以修建系爭91

    號建物，並使系爭91號建物得以擴充連接至前方道路旁。系

    爭91號建物修建完成後，邱乾隆仍持續承租使用系爭91號建

    物坐落之土地特定部分，嗣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

    1-40地號土地雖與鄰近之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

    18、38、39、51等地號土地合併入171-17地號土地，邱乾隆

    仍持續承租。該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枯寮小段171-17地號土

    地，經重測後變更為中和區廟美段970地號土地。至於系爭9

    1號建物於64年間經邱乾隆修建後，嗣移轉予邱乾隆女兒（

    即被告Ａ２１母親）所有，其後再移轉予被告Ａ２１，是被告Ａ２１

    現為系爭91號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Ａ２１基於民法第426條之

    1規定之租地建屋之法律關係，迄今仍與系爭970土地所有權

    人間就存有租賃關係。原告既係向許冬霖等3人之部分繼承

    人購買系爭970土地應有部分56分之19，且許冬霖等三人為

    當初同意將系爭970土地重測前土地特定部分出租予邱乾隆

    ，原告自應受許冬霖等3人與邱乾隆間租約之拘束，而無權

    依據民法第821條請求被告Ａ２１返還系爭970地號土地。退步

    言，系爭91號建物坐落於系爭970土地之部分面積狹小，且

    拆除該部分可能影響系爭91號建物之結構安全甚鉅，則應認

    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有權利濫用或越界建築之情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均系爭970土地、系爭971土地之所有權人之一，原告Ａ

    ０３應有部分均為56分之19，原告Ａ０４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

    許碧月均為56分之3，另中華民國就系爭970地號土地應有部

    分為4分之1，Ａ１１就系爭970、9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為56

    分之6、56分之20。系爭土地原為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

    、許美滿4人共有，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許美滿死亡後，

    其繼承人曾黃會於64年6月16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系爭

    土地共有人；許春輝死亡後，許程超、許程鈞、許程順、許

    程智、許菁芬、許娟寧於110年7月19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

    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許瑞徵死亡後，其繼承人許春輝、

    高許秀梧、李許碧玉、許碧月於99年1月7日經以繼承為原因

    而登記為系爭土地共有人；許冬霖死亡後，其繼承人許徐瓊

    華、許成斌、許昭昭、許瑛瑛、許淳淳、許蓉蓉、許品清於

    90年6月20日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又

    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為系爭81號1至4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

    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將系爭81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

    被告Ａ１１為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85

    號1樓建物則由被告Ａ１１無償提供予其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

    山銀樓。被告Ａ１７為系爭87號1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

    告王永建將系爭87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永發公司。被告Ａ１８為

    系爭87號2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１９為系爭87號3

    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２１為系爭91號1至3樓建物

    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

    院卷八第63至67頁），且有土地登記謄本、新北市政府稅捐

    稽徵處中和分處111年1月12日函及函附稅籍資料、新北市中

    和區地政事務所111年7月19日函及函附系爭土地之人工登記

    簿、異動索引、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簿、新北市政府稅

    捐稽徵處中和分處113年7月23日函及函附稅籍資料在卷可考

    （見本院卷一第41至43頁、第111至123頁、本院卷二第133

    至189頁、本院卷三第475至485頁、本院卷六第667至679頁

    ），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

    （1）部分面積17.38平方公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

    9平方公尺、編號970（3）部分面積5.18平方公尺，及系爭9

    71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

    編號971（2）部分面積2.03平方公尺。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

    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

    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

    積7.85平方公尺。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占用

    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

    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

    5平方公尺。系爭87號1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

    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系爭87號2樓房屋占

    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

    方公尺。系爭87號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

    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占

    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4）部分面積9.9

    6平方公尺、編號970（5）部分面積4.89平方公尺、編號970

    （6）部分面積0.83平方公尺之建物等情，有本院履勘筆錄

    、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31日函及函附該事務所數

    值複丈字第2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新北市中和

    地政事務所112年8月23日函及函附該事務所數值複丈字第76

    2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二）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

    55至269頁、本院卷三第271至274頁、本院卷四第127至129

    頁、第133至13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八第63

    至67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㈢查許高芸（民國前15年間出生，74年8月9日歿）之配偶為許

    能才，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坤元之父母為許能才、

    許高芸，許美滿（00年0月00日生，52年6月30日歿）之父母

    為許坤元、曾黃會；許高芸自50年1月11日起為許美滿之監

    護人等情，有許氏家族戶口名簿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六第22

    1頁至22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八第63至67頁

    ），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㈣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

    ，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

    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

    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

    ，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無

    權占有他人所有物或地上物，可能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應以客觀上占有人所受之利益為衡量標準，非以請求人主

    觀上所受之損害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決

    意旨參照）。又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

    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

    存在；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承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

    地租賃契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民法第425條

    第1項、第426條之1定有明文。

　㈤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

    ，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

    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

    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

    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

    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

    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

    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

    所有物者，占有人對原告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

    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對其所有物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

    舉證責任，占有人即被告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

    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98年度

    台上字第8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租用基地建築房屋，

    承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租賃物契約，對於房屋受

    讓人，仍繼續存在，為民法第426條之1所明定，而台灣地區

    祭祀公業，關於其名下財產及派下員占用產業之緣由，輒因

    年代久遠，人物全非，遠年舊物，每難以查考，涉有舉證困

    難之問題。於此情形，當事人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

    書規定，主張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減輕其舉證責任（最高

    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2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㈥原告就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對被告鄧志雄、林

    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所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⒈按房屋不能脫離土地而獨立存在，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

    之基地，故占有基地者，係房屋所有人，而非使用人（最高

    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具系爭85號4

    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並以稅籍資料在

    卷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8頁、本院卷六第674頁），然房屋

    稅籍資料之記載，僅係稅務主管機關基於行政管理所為之登

    記，並無確定私權之效果。再者，被告林金發於本院審理時

    陳稱：在伊父親鄧土的時候已經賣給鄧國雄，林惠珍跟伊都

    不是系爭85號4樓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現在也沒

    有住在這裡也沒有占有等語在卷（見本院卷八第64頁），另

    第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自行到庭陳稱：系爭85號4樓是伊單

    獨所有，該屋原本為鄧志雄父親鄧土所有，伊於鄧土死亡前

    向鄧土購買並完成交付，85號4樓目前由伊出租給他人使用

    。85樓4樓頂有增建5樓為鄧志雄及其兄林金發所有，增建5

    樓目前出租給他人使用，都是鄧志雄在處理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296頁），足見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

    實上處分權或所有權尚有爭執，本件依原告所舉事證尚難逕

    認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具系爭85號4樓房屋

    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或所有權。

　⒊綜上，本件既尚難逕認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

    具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或所

    有權，依上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

    第821條規定請求拆屋還地，以及依第179條規定請求相當於

    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㈦原告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5號1

    至3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7號1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７、就系

    爭87號2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８、就系爭87號3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９、

    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對被告Ａ２１所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

　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

    １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７就系爭87號

    1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８就系爭87號2樓房屋占有系

    爭土地、被告Ａ１９就系爭87號3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２

    １就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俱抗辯係其等係

    基於租賃關係之有權占有，且租賃關係成立與系爭土地原所

    有權人許氏家族成員（含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

    ）有關等語，並以前詞置辯。參諸現場照片、本院履勘筆錄

    （見本院卷一第49至53頁、第255至269頁、本院卷四第127

    至129頁），可知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系爭85號1至3樓房

    屋、系爭87號1至3樓房屋、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相距甚近

    或為相鄰，且該等建物皆有騎樓可通行，則被告等人所抗辯

    與許氏家族間之租賃關係，非不得相互參照佐證。

　⒉證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鄧志雄是伊叔叔的兒子，被

    告Ａ１８跟被告Ａ１９是伊姪子，伊以前有住過新北市○○區○○路00

    號建物，以前還沒有拆房子之前伊是住在這裡，是拆之前住

    的，當時是中和路13號，拆了以後蓋建以後伊也有住，但是

    住幾年就沒有住了，拆房子好像是53、54年左右，伊52年嫁

    給他們，拆房子大概是53、54的事，改建是大概64、63年左

    右，卷附（拆除前）黑白照片（見本院卷六第699頁）就是

    拆除前的，是有拆路跟拆房子（證人在該黑白照片上標示拆

    除前中和路13號房屋位置），照片裡面前面房子前面的部分

    就是路，卷附（拆除後）彩色照片（見本院卷六第707頁）

    （證人在彩色照片上標示87號建物位置），伊當時有住在裡

    面，建起來裡面就有騎樓了，87號建物的土地，伊知道一小

    部分是「許林財」（台語音譯，應即為「許能才」）的，土

    地所有權也有伊阿嬤鄧林碰頭（台語音譯）的，87號建物占

    用他人土地，那時候可能他的太太來收，伊都叫歐巴桑，跟

    伊叔叔葉火土收地錢，他們兩個在講、接觸，兩個人就坐在

    那裡有講話，但是講什麼伊不知道，伊有看到「許林財」的

    太太有給葉火土一張紙（伊有看到「許財林」太太有寫，但

    不知道寫什麼），伊講他的太太是「許林財」的太太，她人

    很漂亮，穿一件旗袍，會帶一個黑袋子，她有說她在收租，

    她有跟好幾間收，收錢伊看過很多次，常常來，來就是跟伊

    叔叔在講，伊沒有親眼看到拿錢，有拿錢沒拿錢伊不知道，

    伊只有看到許林財的太太有拿單子給伊叔叔，她有跟其他附

    近的鄰居收錢就是在同一個騎樓附近，好幾戶，（除了）2

    、3間自己房子沒有收租；伊是52年農曆4月結婚的，伊嫁進

    去就直接住進去了，就有看到剛剛所述的收地錢，但是收什

    麼伊也不知道，收地錢是收到大概60幾年以後就沒有看到剛

    剛所述的歐巴桑，伊叔叔葉火土也是60幾年就去世； 87號

    建物還有拆除前舊建物，伊都是房子的共有人60幾年將87號

    建物出售他人，賣給誰伊不知道，是伊先生決定的，買家好

    像是做藥店的，87號建物有4層，伊是1樓跟4樓，1樓跟4樓

    賣給做藥店的人；87號建物蓋的時候隔壁85號建物也是同時

    蓋的等語（見本院卷六第689至694頁），並有（拆除前）黑

    白照片、（拆除後）彩色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六第699

    頁、第707頁）。

　⒊被告Ａ２１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及當事人訊問時具結證稱：卷附

    （拆除前）黑白照片、（拆除後）彩色照片，這兩張照片是

    伊當初買柯達相機時拍的，彩色照片是伊們蓋完房子後伊所

    拍的，這兩張確實是伊拍的。照片有招牌是中和洗染廠，就

    是現在的中和路91號。改建前好像是中和路50號，現在不太

    記得了，改了好幾次，87號建物就是現在眼鏡人的店，伊認

    識87號建物的持有人，都是很好的鄰居，每天會碰面，伊媽

    媽曾經告訴伊因為以前地租都是地主來收租，後來他們沒有

    來收，伊媽媽不曉得怎麼去繳地租，伊們鄰居Ａ１７就載伊媽

    去繳地租，伊媽媽曾經告訴伊這件事，伊們整條路裡面有很

    多都是跟許老先生承租的。全名叫「許林財」（台語音譯，

    應為「許能才」），伊先祖父、先父跟伊媽媽都跟伊講了好

    幾次，名字好像比較接近「許令財」，伊先祖父跟你講要繳

    地租給「許令財」大概是從64年時，當初是伊先祖父跟許老

    先生接洽，都是口說就承租了，因為伊們要建房子，伊沒有

    問過先祖父或先父租到什麼時候，伊聽伊先祖父的口氣好像

    是房子建了就永遠給他承租了，伊沒有聽過伊先祖父、先父

    講過跟其他人承租土地的事，好像64年承租後就是固定跟許

    先生家承租土地；91號房屋有跟地主承租土地

　　伊們還有繳納地租，伊所知道64年以後伊們是跟許老先生他

    個人接洽的，伊所知道就是跟許老先生他們承租，後面的收

    租因為伊都在上班，繳地租到底繳給誰伊不知道，伊有看到

    伊們家有租金收據，之前繳租金是Ａ１７開車帶伊媽媽去繳，

    因為Ａ１７也要繳租金所以一起去繳，伊沒有問去哪裡繳、繳

    給誰，伊媽媽這樣講而已，之前是地主來收，後來才是Ａ１７

    開車帶伊媽去，伊所知道就是伊們那個街區，從伊們家91號

    建物開始一直到皮鞋店都是跟他們租的，但有兩家許成記商

    店跟旁邊一家叫雙春百貨行，這兩家好像沒有跟他們租，伊

    所知道的是這樣，64年來先祖父也是這樣跟伊講；收租收到

    何時伊都在上班出差所以不知道，伊先祖父跟伊說他會處理

    ，伊不知道他們實際來伊們家收是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伊

    也不知道伊媽媽什麼時候開始去繳費，按照地租的收據是到

    87年12月底等語（見本院卷六第694至698頁）。

　⒋觀諸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並提出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一第173至203

    頁、本院卷二第73至91頁）記載收款人於68年10月間至73年

    10月15日之前為「許高芸」簽名及印文且記載「台端租用中

    和房屋基地（14.64）」、「陳盛松台照」，於75年至89年

    間收款人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簽名及印

    文且「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下方書寫「代」字，另於75年間

    記載租用者「陳盛松先生」，於76至84年間記載繳付者「Ａ０

    ９先生」，於85年間記載繳付者為「陳盛松、Ａ０９先生」，於

    86年至87間記載繳付者為「Ａ０１０女士、Ａ０９先生」，於89年

    間記載收款人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簽名

    及印文且記載「許成斌」代收，於91年間記載收款人「許春

    輝」、「（代收人陳初鶯）」等情，觀諸被告Ａ１１提出之租

    金收據（本院卷三第165至169頁、第371至377頁）記載「台

    端租用中和房屋基地」，於79至84年間繳付者為「吳啟平先

    生」、收款人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簽名

    及印文且「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下方書寫「代」字，觀諸被

    告Ａ２１提出之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一第313至336頁）於64至7

    3年間記載「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

    租金」、「管理人許高芸」、「土地共有人許冬霖、許瑞徵

    、許春輝」，繳付者為「邱乾隆先生」，於79至87年間記載

    「租用中和路91號房屋基地」、「租金」、收款人「許冬霖

    」、「許瑞徵」及「許春輝」且「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下方

    書寫「代」字，繳付者為「王金蓮女士」。觀諸被告Ａ１７、Ａ

    １８、Ａ１９提出系爭87號4樓稅籍登記者林麗玉之租金收據（見

    本院卷六第381頁），可見記載「台端租用中和房屋基地8坪

    」、「許高芸」簽名及印文，繳付者為「林麗玉」。另查被

    告Ａ１１之配偶為吳啟平，被告Ａ０１０之配偶為陳盛松（即被告Ａ

    ０９之兄），林麗玉之配偶為劉聰明，Ａ２１之母親為王金蓮等

    情，亦有卷附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見限閱卷、本院卷五第41

    至71頁）。又以上開租金收據相互參照之格式大致相近，對

    照前揭證人Ａ０２、被告Ａ２１證述，以及前揭許氏家族戶籍資料

    所示家族成員情形（許高芸之配偶為許能才，許春輝、許瑞

    徵、許冬霖、許坤元之父母為許能才、許高芸，許美滿之父

    母為許坤元、曾黃會，許高芸自50年1月11日起為許美滿之

    監護人）、被告等人家族情形，參酌另案證人許程斌於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1198號案件審理時證稱：伊

    認識游武雄，在家裏看過幾次，游明俐（游武雄之繼承人）

    所提出之80年6月26日、81年11月1日之收據是伊父親許冬霖

    簽的 ，當初都是伊父親許冬霖在談系爭土地出租的事，伊

    父親許冬霖應該是有獲得授權，因為伊有看到伊父親許冬霖

    及許瑞徵、許春輝把收得之租金分掉，伊就看到伊父親及許

    瑞徵、許春輝每段時間結算後把租金分掉，被告提出之92年

    12月6日之收據係伊簽名的，伊是代許瑞徵簽的，款項伊有

    交給許瑞徵；在伊父親那一輩就有向游武雄收租金，被告提

    出之89年9月1日之收據也是伊簽名的 ，伊應該有收三人租

    金，當時伊父親剛過世，伊正在辦繼承，伊收錢之後有交給

    其他人，且在伊父親過世時，許瑞徵有說渠事情交給伊幫忙

    處理，因為許瑞徵人在美國等語，有該案判決在卷可參（見

    本院卷六第179至199頁），又查台北縣政府於48年6月20日

    函予中和鄉公所函文記載略以「查陸軍補給管理學校為建築

    水池擬收購該鄉秀朗段尖山腳小段許瑞徵民地乙案，茲定於

    …至該所舉行補償協議…」，嗣經台北縣政府於49年5月12日

    函中和鄉公所檢附49年4月21日之協議紀錄所載，當日即由

    許瑞徵之母許高芸代理出席，並將許瑞徵所有之同段第240-

    1地號土地同意出讓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字第

    151號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63至80頁），由此可知

    許氏家族成員有授權家族成員代理處理財產事務之情形，衡

    以參以臺灣社會自清朝以降，有所謂家產制度（即家產由戶

    主或家長管理），此制度於民法施行後雖不復沿用，但其精

    神仍持續影響家族財產之管理、分配，故由擔任一家之主之

    戶主或家長統籌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及決定如何分配所

    有財產予子女，俟戶主或家長死亡時，由子女終局取得所受

    分配之財產者，所在多有，是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

    母許高芸（亦為許美滿之祖母及監護人）管理系爭土地與當

    時民間習慣並無相違之處，兼衡被告等人提出之該等租金收

    據斷斷續續、繳付者、收款人時有變遷，反與偽造租金收據

    時常見年份連續、對象固定之情形有所不同，益徵上開租金

    收據可信，上開事證相互參照佐證後，衡以年代久遠，被告

    等人該部分舉證程度可予減輕，堪認應自於許高芸在世時許

    高芸經許氏家族成員（系爭土地共有人即許冬霖、許瑞徵、

    許春輝、許美滿）同意出面代為管理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

    許高芸去世後，既有租賃關係仍然延續，並由許冬霖、許瑞

    徵、許春輝共同管理（由其中一人出面收取部分租金），至

    許美滿之繼承人曾黃會則於許美滿去世後繼受許美滿租賃關

    係，從而被告等人所主張之上開租賃關係有相當可信度。

　⒌又查「臺北縣興闢公共設施拆除剩餘建築基地內建築物改建

    增建辦法」第7條規定略以：「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

    定申請建造執照，申請人應於收受第九條完工書面通知之日

    起六個月內為之，逾期申請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其應

    備文件如下，一、申請書。二、土地權利證明文件。…」，

    申請時應檢具前開規定之文件等語，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

    4年4月15日函文及所附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七第355至3

    59頁）。且查「民國64年間所適用之台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

    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第9條規定略以： 「申請就地整建

    者應檢附左列文件向本府建設局申請核准後方得施工。一、

    整建範圍內土地使用權證明書（建地屬整建人所有者免，倘

    涉及座落土地非申請人所有時，應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等

    語，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7月8日函文及所附資料在卷

    可考（見本院卷七第523至526頁）。又查系爭970地號土地

    重測前為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7地號土地，並前於72年3月1

    9日合併自同小段171-18、171-38、171-39、171-40及171-5

    1地號等5筆土地，上開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8、171-38、17

    1-39、171-40及171-51地號等5筆土地早於64年5月16日分別

    分割出171-76、171-75、171-77、171-78、171-74地號等5

    筆土地，該分割出之171-76地號等5筆土地係屬中和路瓶頸

    道路拓寬工程用地範圍（亦即分割後合併入171-17地號之17

    1-18地號等5筆土地非屬該拓寬工程土地徵收範圍），原所

    有權人許冬霖、許春輝、許瑞徵、許美滿等4人之補償費，

    除許美滿業由其繼承人曾黃會領取外，其餘許冬霖等3人，

    因逾期未領，皆已提存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存所等情，有

    新北市政府114年4月16日函及函附資料（含64間提存書）在

    卷可考（見本院卷七第361至366頁），堪認於「62年至70年

    間」系爭土地附近曾有「中和路瓶頸道路拓寬工程」且有拆

    除建物及徵收部分土地之情形，又參酌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所提

    出之臺北縣政府建設局64年6月30日函、被告Ａ１１提出之臺北

    縣中和鄉公所函、臺北縣政府建設局函、編定門牌號碼證明

    申請書、中和鄉戶政事務所門牌證明書、買賣契約書、臺北

    縣中和市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

    明書、被告Ａ１７等人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保存之系爭87

    號房屋之使用執照全卷資料、被告Ａ２１提出之房屋修建申請

    圖（見本院卷一第167頁、第337頁、本院卷二第71頁、本院

    卷三第155至164頁、第575頁、本院卷五第37頁），相互對

    照足資佐證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所分

    別主張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系爭87

    號1至3樓房屋、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於起造整建時應有土地

    使用權同意書或證明文件之事實，亦足以佐證其等各自抗辯

    之上開租賃關係。

　⒍又原告固主張許瑞徵自47年間出境至美國而未返國一節，然

    衡以家族成員事先交代財產事務或仍有跨國聯繫均屬常見，

    縱使其未再返國，亦不足以證明其未授權他人（許高芸或許

    氏家族成員）代為管理系爭土地事務，此由許瑞徵之母許高

    芸曾代理出席協調會議即可佐證，有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

    重上字第151號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63至80頁）。

    再者，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許美滿之管理者欄位

    為空白一節（見本院卷三第475至485頁），惟授權他人處理

    事務並不以登記必要，且許高芸既為許美滿之監護人，參酌

    卷內事證及民間慣行，堪認許高芸已獲得許美滿之同意及授

    權管理系爭土地，業如前述，是該等土地登記情形，仍尚不

    足以反證許高芸未獲獲得許美滿之同意及授權。原告另主張

    被告等人已多年未繳租金等節，然原告既未舉證證明被告等

    人所抗辯之租賃關係均業已終止，縱使有積欠租金，仍不能

    逕認租賃關係均業已終止。

　⒎綜上所述，參酌卷內事證，本件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第426

    條之1規定，堪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

    １前揭所述基於租賃關係而為有權占有系爭土地之抗辯，應

    可採信，是堪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係基

    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5號1至3樓

    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７就系爭87

    號1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８就系

    爭87號12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鄧書

    羽就系爭87號12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

    告Ａ２１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

    土地。從而，原告前揭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

    821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

    Ａ２１拆屋還地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Ａ０９、Ａ０１

    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均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㈧原告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對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就系爭85號

    1樓房屋對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就系爭87號1樓房屋即被告永發

    公司所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⒈本院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

    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

    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２１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

    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業如前開所認。又被

    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將系爭81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被

    告Ａ１１將系爭85號1樓房屋無償提供予其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

    華山銀樓，被告王永建將系爭87號1樓房屋出租被告永發公

    司，亦如前所述。

　⒉是依上開說明，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使用系爭81號1樓房屋係基

    於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對系爭土地之有權占有，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使

    用系爭85號1樓房屋係基於被告Ａ１１對系爭土地之有權占有，

    被告永發公司使用系爭87號1樓房屋係基於被告Ａ２１就系爭土

    地之有權占有。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

    、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自系爭81號1樓房屋遷

    出，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自系爭85號1樓房屋遷出，被告永發公司

    自系爭87號1樓房屋遷出，均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

    、第179條規定請求如附表一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被告Ａ２１雖聲請就系爭87號房屋拆除之安全性為鑑定，惟本

    件業已駁回原告拆屋還地請求，自無為該等鑑定之必要，併

    予敘明。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

    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附表一：

編號 被告   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 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17.38平方公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編號970（3）部分面積5.18平方公尺，及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編號971（2）部分面積2.0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至4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遷出  被告Ａ１１ 被告Ａ１１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至3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遷出 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4樓）及頂樓平台增建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１７ 被告Ａ１７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 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遷出  被告Ａ１８ 被告Ａ１８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2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１９ 被告Ａ１９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3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２１ 被告Ａ２１應將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4）部分面積9.96平方公尺、編號970（5）部分面積4.89平方公尺、編號970（6）部分面積0.8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至3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欄所示金額  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二：

編號 得請求之原告 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  原告Ａ０３ 被告陳勝郎、Ａ０１０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8,485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１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7,849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7,849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７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986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９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986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８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986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２１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707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陳勝郎、Ａ０１０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6,252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１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5,784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5,784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７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201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９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201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８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201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２１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1,994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附圖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數值複丈字26號土地複丈成圖。

附圖二：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數值複丈字762號土地複丈圖。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688號
原      告  林裕雄  


            朱智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佑祥律師
被      告  何秋霞即觀音素食自助餐






            吳國維即金華山銀樓




            鄧志雄（兼林惠珍之承受訴訟人）即洋得地面工程 






            永發眼鏡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陳玟秀




被      告  楊美麗  


訴訟代理人  吳國維  


追加  被告  林金發（兼林惠珍之承受訴訟人）






            陳盛郎  


            陳謝戴妹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劉鎮瑋律師
追加  被告  許觀群  




            許秀雯  




            許秀婷  




            王永健  


            鄧文振  


            鄧舒羽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泓成律師
            王永健  


訴訟代理人  王薏菱  
            王水秀  
追加  被告  王坤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後，林惠珍於111年5月23日死亡，被告鄧志雄、林金發為其法定繼承人，有繼承系統表、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可稽（見本院卷三第71頁），並由原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6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訴之聲明為：㈠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57元；㈡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1至3樓房屋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8元；㈢被告鄧志雄即洋得地面工程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4樓房屋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39元；㈣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7元；㈤被告金鑽永恆有限公司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7元（見本院卷一第9至13頁）。嗣追加原告Ａ０４，追加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林惠珍（之後復經被告鄧志雄、林金發承受訴訟）、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林麗玉、Ａ２１，又撤回對金鑽永恆有限公司、林麗玉之起訴，並變更聲明如附表一所示（見本院卷一第251至252頁、本院卷六第15至21頁、本院卷七第309頁、本院卷八第63至64頁），核與前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本案判決之資格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82號民事判決）。查原告起訴主張其為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屋還地或遷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且卷附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一第41至43頁、本院卷二第635至642頁）亦記載原告為上開土地共有人，依上開說明，堪認原告於本件並無當事人不適格。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抗辯因原告未依土地法第104條及民法第426條通知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該移轉登記依法不得對抗被告，故原告Ａ０３欠缺本件當事人適格等語，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四、本件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鄧志雄即洋得地面工程行、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均為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即重測前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970土地、系爭971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之一，原告Ａ０３應有部分均為56分之19，原告Ａ０４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許碧月均為56分之3，另中華民國就系爭97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為4分之1，被告Ａ１１就系爭970、9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為56分之6、56分之20。系爭土地原為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4人共有，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
　㈡許春輝死亡後，許程超等6人於110年7月19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後經許程超等6人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予原告Ａ０３，原告Ａ０３於110年8月23日經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㈢許美滿死亡後，訴外人即其繼承人曾黃會於64年6月16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系爭土地共有人，後曾黃會死亡，訴外人即其繼承人曾邦彥於93年4月23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曾邦彥復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贈與予其配偶原告Ａ０４，原告Ａ０４遂於96年10月19日經以夫妻贈與為原因經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後原告Ａ０４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訴外人黃如蓮於99年12月21日經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後黃如蓮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原告Ａ０４復於102年1月21日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㈣許瑞徵死亡後，訴外人即其繼承人高許秀梧、李許碧玉、許碧月於99年1月7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共有人。後高許秀梧、李許碧玉先後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被告Ａ１１於100年5月20日、111年3月24日經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㈤許冬霖死亡後，訴外人即其繼承人許徐瓊華、許成斌、許昭昭、許瑛瑛、許淳淳、許蓉蓉、許品清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其等並以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抵繳稅款，遂於90年6月21日中華民國經以抵繳稅款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中華民國復出售其就系爭9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被告Ａ１１於102年3月22日經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97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　
　㈥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81號）1至4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將系爭81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被告Ａ１１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85號1樓建物則由被告Ａ１１無償提供予其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銀樓。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為系爭85號4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１７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87號）1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王永建將系爭87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下稱永發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０７為告王永建配偶）。被告Ａ１８為系爭87號2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１９為系爭87號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２１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91號）1至3樓建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
　㈦又查：　
　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17.38平方公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編號970（3）部分面積5.18平方公尺，及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編號971（2）部分面積2.03平方公尺。　
　⒉被告Ａ１１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
　⒊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占用系爭97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
　⒋被告Ａ１７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7號1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
　⒌被告Ａ１８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7號2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
　⒍被告Ａ１９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7號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
　⒎被告Ａ２１之系爭91號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4）部分面積9.96平方公尺、編號970（5）部分面積4.89平方公尺、編號970（6）部分面積0.83平方公尺之建物。
　㈧被告等人之上開建物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上開建物拆除並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或自上開建物內遷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並聲明如附表一所示。
二、被告鄧志雄即洋得地面工程行、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作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書狀爭執或抗辯。其餘被告則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並分別答辯如下：
　㈠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部分：伊為系爭81號1樓之現占有人，然系爭81號1樓係伊向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所承租，陳報人並非系爭81號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伊只是承租人，伊同意法院判決結果，希望下次不要再提及伊等語。
　㈡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Ａ１１部分：
　⒈被告Ａ１１為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85號建物1樓目前由被告Ａ１１無償予其兒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銀樓，金華山銀樓是Ａ２６單獨經營之商號。系爭85號1至4樓係64年道路拓寬工程拆除原有建物後，由當時建物起造人鄧阿全，因道路拓寬而向鄉公所依據當時施行之臺北縣拆除合法建築剩餘部份就地整建辦法申請整建，申請辦法需要有土地使用權證明文件才能核可，而核發的准建核可公文即說明當時整建時土地使用權是合於法律所規定的情況所行，並於65年完工。又系爭85號1至4樓建物雖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仍屬於合法建物，係因系爭85號建物於64年向中和鄉公所申請因道路拓寬就地整建，完工後並核發完工證明，依内政部91年4月29日台內營字第0910083192號函說明第三點所載：依「臺灣省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辦理建築物整建所領得之「完工證明」，視同建築法第73條規定之使用執照之效力。是內政部函已解釋就地整建之建物完工證明其效力等同建築使用執照，故系爭85號建物即使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仍是符合政府法規所認定之合法建物。
　⒉被告Ａ１１配偶吳啟平則於66年5月起陸續向鄧阿全購買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當時房屋購買時，買賣契約即載明買賣標的為地上物。其最早土地使用權來自於向當時的地主許能才醫生（45年5月23日過世）也就是許家4位繼承者的父親（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承租，之後則是向其繼承人繳納土地租金，有收據為證。許能才是位醫生而其配偶許高芸於戶籍記錄是個家管，在早期許醫師尚未過世前，土地管理和收租本應就由配偶許高芸負責，許能才過逝後，即使子孫繼承系爭土地所有權，但收受管理租金仍習慣交甶母親許高芸處理，許高芸於74年過世，變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為許冬霖代收，其金額按持分比例，曾黃會則未收受（許美滿52年過世到64年才由曾黃會登記繼承）。然系爭土地另外1/4的繼承人則因無法聯繫，而無從繳交其所屬份額的租金，至84年後又因子孫繼承多，而無法繼續正常繳納租金，故轉向購買其土地持分，故被告Ａ１１現持有系爭970土地應有部分6/56、系爭971土地應有部分20/56，就系爭85號建物部分並未超過應有使用權利的範圍。
　⒊另外系爭970土地之共有人即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應有部分1/4），曾就被告Ａ１１所有之系爭85號建物給予實地測繪，對於土地權益不足部分，有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繳交使用補償金。嗣被告Ａ１１購足土地持分後，即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申請解除列管，故系爭85號建物並無侵占原告所持有土地之權利。
　⒋原告購得系爭土地持分係來自於被告早先不定期租賃土地之持分人，取得系爭土地持分後未曾就土地使用狀況前來詳問與查證，逕自向法院起訴，顯然屬於權利濫用，應無理由等語。
　㈢被告林金發部分：系爭85號4樓建物在伊父親鄧土的時候已經賣給訴外人鄧國雄，伊與林惠珍均非系爭85號4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伊也沒有住在這裡或占有等語。
　㈣被告永發公司部分：系爭87號1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永發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０７之配偶即被告Ａ１７，並無償由被告永發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以經營永發公司使用等語。
　㈤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部分：
　⒈系爭81號建物原為訴外人劉阿木所有，嗣系爭81號建物由被告Ａ０９之兄長陳盛松、被告Ａ０９自劉阿木買受，目前該建物為被告Ａ０９與被告Ａ０１０（即陳盛松之配偶）所共有。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多年來長期繳交系爭81號建物座落土地之租金予該土地之所有權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等人，系爭土地實係由許高芸受其子孫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委任出租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台灣社會有所謂家產制度，故由家長統籌管理財產所在有多，依卷內事證足證被告係向房屋座落基地之所有權人合法租用系爭土地，並無原告所稱不法占用系爭土地之情事。且系爭土地舊地號為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6、171-17，土地所有權人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嗣變更地號後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繼承人繼承後，再由原告Ａ０３於110年8月23日自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繼承人買受，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土地上之租賃關係，對於原告仍繼續存在，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自有權使用系爭土地。然系爭81號建物自64年間建造迄今已約48年，被告已提出68年至91年間系爭土地租金收據，而有關租金收據之立據人許高芸、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均已死亡而無法查考，亦無適當之筆跡可供核對。而初期租金之立據人許高芸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母，其在世時均由其以管理人之身分收取租金，並立據交陳盛松收執，其死亡後改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自行收取租金及立據，且租賃土地之範圍及租金計算方式悉沿舊制，且系爭土地所有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等數十年來均未否認租賃關係，由此傳承可知，許高芸應受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委以管理人之身分處理土地出租之事宜。又除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提出相關租金收據外，被告Ａ２１及Ａ２６等亦提出由許高芸、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所具名之租金收據，亦可佐證原共有人出租土地供人建屋，並非個案。況且系爭81號建物自64年間起座落於系爭土地上已有近49年，乃顯而易見的存在，原共有人難以諉為不知，其等與屋主4、50年來均相安無事，未曾有任何訴請排除占用之情形，亦足證系爭租金收據應為真正，被告就其有權使用系爭土地已盡舉證之責。
　⒉系爭中和路81號建物係依台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整建完竣之合法建物，依台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拆除之建物須為合法建物始得適用該辦法，且建物就地整建時須提出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顯見系爭81號建物於建築之初、乃至拆除後就地整建時，已取得使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查系爭81號建物原為訴外人劉阿木所有，經台北縣政府（即現新北市）建設局備查在案，並有台北縣政府建設局64年6月30日北建管字第9063號函載明：「台端座落中和路81號房屋為配合都市計畫道路拓寬工程拆除房屋，業經按照『本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之規定整建完竣，且經中和鄉公所查明屬實，本局同意核發該建築物完工證明。…該整建房屋前經中和鄉公所64.3.28北縣中建字第7225號函依據上述辦法規定准予備查有案。」。準此，由前函內容記載可知，系爭81號建物係按照臺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之規定整建完竣並發給完工證明、准予備查。亦即所領得之完工證明視同使用執照，系爭81號建物為合法建築物，自非原告所稱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不法建物
　⒊原告Ａ０３之前手將系爭土地移轉予Ａ０３前，未依土地法第104條及民法第426條通知被告，該移轉登記依法不得對抗被告，故原告Ａ０３欠缺本件當事人適格；另本件亦可能涉及越界建築、權利濫用之情形等語。
　㈥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部分：
　⒈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下合稱Ａ１７等3人）所有之系爭87號1至3樓建物均有房屋所有權，其中被告Ａ１７並領有權狀，而觀諸該權狀記載系爭87號建物係4層建物，且被告Ａ１７並領有一層建物之所有權狀，而被告Ａ１８、Ａ１９則係系爭87號2、3樓之所有權人，雖未領有建物所有權狀然此部分係因被告Ａ１７等3人尚未進行建物分割，但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8條規定，系爭建物暨屬於四層建物且有明顯分隔之樓地板，自可聲請建物分割並領有建物所有權狀。又被告Ａ１７等3人所有之系爭87號1至3樓建物均係位於中和區廟美段983地號土地（下稱983土地），被告Ａ１７等3人均分別領有983土地所有權狀，據此被告Ａ１７等3人就系爭87號1至3樓建物均為有建物登記權之人並非僅有事實上處分權。
　⒉又系爭87號建物座落之系爭983土地興建時因為未臨道路，而相鄰之系爭970土地則於64年間因為道路拓寬原有建物遭拆除而形成空地，故於當時興建時即由劉聰明（林麗玉之配偶）向當時土地所有人即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承租該地號土地之特定部分使系爭87號建物得以擴充連接至前方道路旁，係合法租用系爭土地特定部分以租地建屋，再將系爭87號建物出售給被告Ａ１７等人，是依據新北市政府75中補使字第835號全卷資料可認被告王永建等3人並未非法占有系爭土地，75年當時系爭87號建物補申請使用執照一案中，其所檢附之資料即土地、建物產權證件是否齊全及建築線指示文件等審查人員均記載有檢附並通過審查，且於該審查資料中並記載系爭87號建物於62年10月前已經完成，又依據該卷內建築線指示(定)申請書圖可以證明系爭建物臨計畫道路，且建物狀態與目前現狀同，區別僅為當時一樓店面做為中醫診所，故應可推知當時被告Ａ００７等人占有系爭土地為合法占有，否則應無法通過審查。
　⒊又許高芸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母親，亦為許美滿之祖母，並自50年1月11日起擔任許美滿之監護人。許美滿於52年6月30日過世時仍未成年，顯見許美滿之財產應由許高芸管理使用。許瑞徵於47年4月即出境至美國，直到95年8月16日死亡皆未入境，然而，在此期間許瑞徵仍有進行各項登記、領取土地地價補償費及收取租金等情事，應係由其母許高芸代為處理，64年前之租金收據亦顯示皆由許高芸處理。許高芸依據當時台灣家產制度民俗習慣管理家族財產使用分配，並代其子女出面出租土地 ，此亦經法院判決肯認，雖然系爭土地由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所共有，但實際上管理人均為許高芸。收據上雖有記載持份比例，應係共有人內部分管之結果，故應可認定系爭土地之出租及收租金額已獲全體共有人同意，並由許高芸全權處理。被告Ａ１７等3人所有之系爭87號建物於62年8月興建完成，並約於63-64年間改建完成。在此期間，許高芸持續收取租金，顯示許高芸當時已明確知悉被告租地建屋之事實，被告Ａ２１作證時稱其母親曾由鄰居Ａ１７載去繳地租，且中和路整條路有很多戶都是跟許老先生（許林財）承租，證人Ａ０２亦證稱許高芸有向附近好幾戶收租，顯示系爭87號建物及其周邊建物均向許能才承租並由許高芸收取租金。系爭87號建物所在之系爭983土地（重測前為中和彰和段枋寮小段164-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於60至70年間共有人分別有Ａ０２、林麗玉、劉聰明、鄧國雄、鄧人豪、鄧瑞卿等人，雖其他人收據因年代久遠而佚失，然林麗玉有繳付租金予許高芸之收據，如被告係非法占用建物而何以當時林麗玉會給付租金予許高芸，而許高芸卻未就其他占有人收取租金，顯違常情，是應可認被告確實有給付租金給許高芸，而有不定期租賃情形。又林麗玉之租金收據載明租用中和房屋基地、租用土地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持分3/4、並有使用坪數及地租依申報地價計算、按年度繳納之約定，顯見雙方就租賃條件，意思表示一致，應成立租賃契約，又該租金收據，並無約定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租約終期或租約期滿時點。本件雖無租地建屋之書面契約，但依上開說明，足證許高芸有權管理使用系爭土地，並明知被告Ａ１７等3人租地建屋之事實且持續收取租金，應可認定雙方就系爭土地成立合意之不定期租地建屋契約，而原告係事後取得應有部分之共有人，依民法租地建屋、買賣不破租賃亦應承受租賃關係；另本件亦可能涉有袋地通行權、越界建築或拆除影響安全結構之情形等語。
　㈦被告Ａ２１部分：
　⒈系爭91號建物為被告Ａ２１之祖父邱乾隆於64年所修建，並坐落於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62地號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臨建物前方道路尚有些微距離，間隔著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
　⒉於64年間，系爭91號建物前方道路重新整修開闢，斯時，中和鄉公所向邱乾隆表示，可以修建房屋方式，毋需申請建照即將系爭91號建物修建至前方道路旁，是邱乾隆乃向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共有人即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承租該地號土地之特定部分，用以修建系爭91號建物，並使系爭91號建物得以擴充連接至前方道路旁。系爭91號建物修建完成後，邱乾隆仍持續承租使用系爭91號建物坐落之土地特定部分，嗣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雖與鄰近之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8、38、39、51等地號土地合併入171-17地號土地，邱乾隆仍持續承租。該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枯寮小段171-17地號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為中和區廟美段970地號土地。至於系爭91號建物於64年間經邱乾隆修建後，嗣移轉予邱乾隆女兒（即被告Ａ２１母親）所有，其後再移轉予被告Ａ２１，是被告Ａ２１現為系爭91號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Ａ２１基於民法第426條之1規定之租地建屋之法律關係，迄今仍與系爭970土地所有權人間就存有租賃關係。原告既係向許冬霖等3人之部分繼承人購買系爭970土地應有部分56分之19，且許冬霖等三人為當初同意將系爭970土地重測前土地特定部分出租予邱乾隆，原告自應受許冬霖等3人與邱乾隆間租約之拘束，而無權依據民法第821條請求被告Ａ２１返還系爭970地號土地。退步言，系爭91號建物坐落於系爭970土地之部分面積狹小，且拆除該部分可能影響系爭91號建物之結構安全甚鉅，則應認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有權利濫用或越界建築之情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均系爭970土地、系爭971土地之所有權人之一，原告Ａ０３應有部分均為56分之19，原告Ａ０４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許碧月均為56分之3，另中華民國就系爭97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為4分之1，Ａ１１就系爭970、9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為56分之6、56分之20。系爭土地原為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4人共有，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許美滿死亡後，其繼承人曾黃會於64年6月16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系爭土地共有人；許春輝死亡後，許程超、許程鈞、許程順、許程智、許菁芬、許娟寧於110年7月19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許瑞徵死亡後，其繼承人許春輝、高許秀梧、李許碧玉、許碧月於99年1月7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共有人；許冬霖死亡後，其繼承人許徐瓊華、許成斌、許昭昭、許瑛瑛、許淳淳、許蓉蓉、許品清於90年6月20日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為系爭81號1至4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將系爭81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被告Ａ１１為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85號1樓建物則由被告Ａ１１無償提供予其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銀樓。被告Ａ１７為系爭87號1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王永建將系爭87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永發公司。被告Ａ１８為系爭87號2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１９為系爭87號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２１為系爭91號1至3樓建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八第63至67頁），且有土地登記謄本、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111年1月12日函及函附稅籍資料、新北市中和區地政事務所111年7月19日函及函附系爭土地之人工登記簿、異動索引、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簿、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113年7月23日函及函附稅籍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41至43頁、第111至123頁、本院卷二第133至189頁、本院卷三第475至485頁、本院卷六第667至679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17.38平方公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編號970（3）部分面積5.18平方公尺，及系爭971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編號971（2）部分面積2.03平方公尺。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系爭87號1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系爭87號2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系爭87號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4）部分面積9.96平方公尺、編號970（5）部分面積4.89平方公尺、編號970（6）部分面積0.83平方公尺之建物等情，有本院履勘筆錄、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31日函及函附該事務所數值複丈字第2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2年8月23日函及函附該事務所數值複丈字第762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二）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55至269頁、本院卷三第271至274頁、本院卷四第127至129頁、第133至13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八第63至67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㈢查許高芸（民國前15年間出生，74年8月9日歿）之配偶為許能才，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坤元之父母為許能才、許高芸，許美滿（00年0月00日生，52年6月30日歿）之父母為許坤元、曾黃會；許高芸自50年1月11日起為許美滿之監護人等情，有許氏家族戶口名簿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六第221頁至22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八第63至67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㈣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所有物或地上物，可能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客觀上占有人所受之利益為衡量標準，非以請求人主觀上所受之損害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承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租賃契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民法第425條第1項、第426條之1定有明文。
　㈤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者，占有人對原告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對其所有物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即被告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承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租賃物契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為民法第426條之1所明定，而台灣地區祭祀公業，關於其名下財產及派下員占用產業之緣由，輒因年代久遠，人物全非，遠年舊物，每難以查考，涉有舉證困難之問題。於此情形，當事人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主張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減輕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2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㈥原告就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對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所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⒈按房屋不能脫離土地而獨立存在，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之基地，故占有基地者，係房屋所有人，而非使用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具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並以稅籍資料在卷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8頁、本院卷六第674頁），然房屋稅籍資料之記載，僅係稅務主管機關基於行政管理所為之登記，並無確定私權之效果。再者，被告林金發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在伊父親鄧土的時候已經賣給鄧國雄，林惠珍跟伊都不是系爭85號4樓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現在也沒有住在這裡也沒有占有等語在卷（見本院卷八第64頁），另第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自行到庭陳稱：系爭85號4樓是伊單獨所有，該屋原本為鄧志雄父親鄧土所有，伊於鄧土死亡前向鄧土購買並完成交付，85號4樓目前由伊出租給他人使用。85樓4樓頂有增建5樓為鄧志雄及其兄林金發所有，增建5樓目前出租給他人使用，都是鄧志雄在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6頁），足見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或所有權尚有爭執，本件依原告所舉事證尚難逕認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具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或所有權。
　⒊綜上，本件既尚難逕認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具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或所有權，依上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拆屋還地，以及依第179條規定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㈦原告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7號1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７、就系爭87號2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８、就系爭87號3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９、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對被告Ａ２１所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７就系爭87號1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８就系爭87號2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９就系爭87號3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２１就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俱抗辯係其等係基於租賃關係之有權占有，且租賃關係成立與系爭土地原所有權人許氏家族成員（含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有關等語，並以前詞置辯。參諸現場照片、本院履勘筆錄（見本院卷一第49至53頁、第255至269頁、本院卷四第127至129頁），可知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系爭87號1至3樓房屋、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相距甚近或為相鄰，且該等建物皆有騎樓可通行，則被告等人所抗辯與許氏家族間之租賃關係，非不得相互參照佐證。
　⒉證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鄧志雄是伊叔叔的兒子，被告Ａ１８跟被告Ａ１９是伊姪子，伊以前有住過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以前還沒有拆房子之前伊是住在這裡，是拆之前住的，當時是中和路13號，拆了以後蓋建以後伊也有住，但是住幾年就沒有住了，拆房子好像是53、54年左右，伊52年嫁給他們，拆房子大概是53、54的事，改建是大概64、63年左右，卷附（拆除前）黑白照片（見本院卷六第699頁）就是拆除前的，是有拆路跟拆房子（證人在該黑白照片上標示拆除前中和路13號房屋位置），照片裡面前面房子前面的部分就是路，卷附（拆除後）彩色照片（見本院卷六第707頁）（證人在彩色照片上標示87號建物位置），伊當時有住在裡面，建起來裡面就有騎樓了，87號建物的土地，伊知道一小部分是「許林財」（台語音譯，應即為「許能才」）的，土地所有權也有伊阿嬤鄧林碰頭（台語音譯）的，87號建物占用他人土地，那時候可能他的太太來收，伊都叫歐巴桑，跟伊叔叔葉火土收地錢，他們兩個在講、接觸，兩個人就坐在那裡有講話，但是講什麼伊不知道，伊有看到「許林財」的太太有給葉火土一張紙（伊有看到「許財林」太太有寫，但不知道寫什麼），伊講他的太太是「許林財」的太太，她人很漂亮，穿一件旗袍，會帶一個黑袋子，她有說她在收租，她有跟好幾間收，收錢伊看過很多次，常常來，來就是跟伊叔叔在講，伊沒有親眼看到拿錢，有拿錢沒拿錢伊不知道，伊只有看到許林財的太太有拿單子給伊叔叔，她有跟其他附近的鄰居收錢就是在同一個騎樓附近，好幾戶，（除了）2、3間自己房子沒有收租；伊是52年農曆4月結婚的，伊嫁進去就直接住進去了，就有看到剛剛所述的收地錢，但是收什麼伊也不知道，收地錢是收到大概60幾年以後就沒有看到剛剛所述的歐巴桑，伊叔叔葉火土也是60幾年就去世； 87號建物還有拆除前舊建物，伊都是房子的共有人60幾年將87號建物出售他人，賣給誰伊不知道，是伊先生決定的，買家好像是做藥店的，87號建物有4層，伊是1樓跟4樓，1樓跟4樓賣給做藥店的人；87號建物蓋的時候隔壁85號建物也是同時蓋的等語（見本院卷六第689至694頁），並有（拆除前）黑白照片、（拆除後）彩色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六第699頁、第707頁）。
　⒊被告Ａ２１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及當事人訊問時具結證稱：卷附（拆除前）黑白照片、（拆除後）彩色照片，這兩張照片是伊當初買柯達相機時拍的，彩色照片是伊們蓋完房子後伊所拍的，這兩張確實是伊拍的。照片有招牌是中和洗染廠，就是現在的中和路91號。改建前好像是中和路50號，現在不太記得了，改了好幾次，87號建物就是現在眼鏡人的店，伊認識87號建物的持有人，都是很好的鄰居，每天會碰面，伊媽媽曾經告訴伊因為以前地租都是地主來收租，後來他們沒有來收，伊媽媽不曉得怎麼去繳地租，伊們鄰居Ａ１７就載伊媽去繳地租，伊媽媽曾經告訴伊這件事，伊們整條路裡面有很多都是跟許老先生承租的。全名叫「許林財」（台語音譯，應為「許能才」），伊先祖父、先父跟伊媽媽都跟伊講了好幾次，名字好像比較接近「許令財」，伊先祖父跟你講要繳地租給「許令財」大概是從64年時，當初是伊先祖父跟許老先生接洽，都是口說就承租了，因為伊們要建房子，伊沒有問過先祖父或先父租到什麼時候，伊聽伊先祖父的口氣好像是房子建了就永遠給他承租了，伊沒有聽過伊先祖父、先父講過跟其他人承租土地的事，好像64年承租後就是固定跟許先生家承租土地；91號房屋有跟地主承租土地
　　伊們還有繳納地租，伊所知道64年以後伊們是跟許老先生他個人接洽的，伊所知道就是跟許老先生他們承租，後面的收租因為伊都在上班，繳地租到底繳給誰伊不知道，伊有看到伊們家有租金收據，之前繳租金是Ａ１７開車帶伊媽媽去繳，因為Ａ１７也要繳租金所以一起去繳，伊沒有問去哪裡繳、繳給誰，伊媽媽這樣講而已，之前是地主來收，後來才是Ａ１７開車帶伊媽去，伊所知道就是伊們那個街區，從伊們家91號建物開始一直到皮鞋店都是跟他們租的，但有兩家許成記商店跟旁邊一家叫雙春百貨行，這兩家好像沒有跟他們租，伊所知道的是這樣，64年來先祖父也是這樣跟伊講；收租收到何時伊都在上班出差所以不知道，伊先祖父跟伊說他會處理，伊不知道他們實際來伊們家收是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伊也不知道伊媽媽什麼時候開始去繳費，按照地租的收據是到87年12月底等語（見本院卷六第694至698頁）。
　⒋觀諸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並提出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一第173至203頁、本院卷二第73至91頁）記載收款人於68年10月間至73年10月15日之前為「許高芸」簽名及印文且記載「台端租用中和房屋基地（14.64）」、「陳盛松台照」，於75年至89年間收款人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且「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下方書寫「代」字，另於75年間記載租用者「陳盛松先生」，於76至84年間記載繳付者「Ａ０９先生」，於85年間記載繳付者為「陳盛松、Ａ０９先生」，於86年至87間記載繳付者為「Ａ０１０女士、Ａ０９先生」，於89年間記載收款人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且記載「許成斌」代收，於91年間記載收款人「許春輝」、「（代收人陳初鶯）」等情，觀諸被告Ａ１１提出之租金收據（本院卷三第165至169頁、第371至377頁）記載「台端租用中和房屋基地」，於79至84年間繳付者為「吳啟平先生」、收款人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且「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下方書寫「代」字，觀諸被告Ａ２１提出之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一第313至336頁）於64至73年間記載「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租金」、「管理人許高芸」、「土地共有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繳付者為「邱乾隆先生」，於79至87年間記載「租用中和路91號房屋基地」、「租金」、收款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且「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下方書寫「代」字，繳付者為「王金蓮女士」。觀諸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提出系爭87號4樓稅籍登記者林麗玉之租金收據（見本院卷六第381頁），可見記載「台端租用中和房屋基地8坪」、「許高芸」簽名及印文，繳付者為「林麗玉」。另查被告Ａ１１之配偶為吳啟平，被告Ａ０１０之配偶為陳盛松（即被告Ａ０９之兄），林麗玉之配偶為劉聰明，Ａ２１之母親為王金蓮等情，亦有卷附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見限閱卷、本院卷五第41至71頁）。又以上開租金收據相互參照之格式大致相近，對照前揭證人Ａ０２、被告Ａ２１證述，以及前揭許氏家族戶籍資料所示家族成員情形（許高芸之配偶為許能才，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坤元之父母為許能才、許高芸，許美滿之父母為許坤元、曾黃會，許高芸自50年1月11日起為許美滿之監護人）、被告等人家族情形，參酌另案證人許程斌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1198號案件審理時證稱：伊認識游武雄，在家裏看過幾次，游明俐（游武雄之繼承人）所提出之80年6月26日、81年11月1日之收據是伊父親許冬霖簽的 ，當初都是伊父親許冬霖在談系爭土地出租的事，伊父親許冬霖應該是有獲得授權，因為伊有看到伊父親許冬霖及許瑞徵、許春輝把收得之租金分掉，伊就看到伊父親及許瑞徵、許春輝每段時間結算後把租金分掉，被告提出之92年12月6日之收據係伊簽名的，伊是代許瑞徵簽的，款項伊有交給許瑞徵；在伊父親那一輩就有向游武雄收租金，被告提出之89年9月1日之收據也是伊簽名的 ，伊應該有收三人租金，當時伊父親剛過世，伊正在辦繼承，伊收錢之後有交給其他人，且在伊父親過世時，許瑞徵有說渠事情交給伊幫忙處理，因為許瑞徵人在美國等語，有該案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六第179至199頁），又查台北縣政府於48年6月20日函予中和鄉公所函文記載略以「查陸軍補給管理學校為建築水池擬收購該鄉秀朗段尖山腳小段許瑞徵民地乙案，茲定於…至該所舉行補償協議…」，嗣經台北縣政府於49年5月12日函中和鄉公所檢附49年4月21日之協議紀錄所載，當日即由許瑞徵之母許高芸代理出席，並將許瑞徵所有之同段第240-1地號土地同意出讓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字第151號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63至80頁），由此可知許氏家族成員有授權家族成員代理處理財產事務之情形，衡以參以臺灣社會自清朝以降，有所謂家產制度（即家產由戶主或家長管理），此制度於民法施行後雖不復沿用，但其精神仍持續影響家族財產之管理、分配，故由擔任一家之主之戶主或家長統籌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及決定如何分配所有財產予子女，俟戶主或家長死亡時，由子女終局取得所受分配之財產者，所在多有，是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母許高芸（亦為許美滿之祖母及監護人）管理系爭土地與當時民間習慣並無相違之處，兼衡被告等人提出之該等租金收據斷斷續續、繳付者、收款人時有變遷，反與偽造租金收據時常見年份連續、對象固定之情形有所不同，益徵上開租金收據可信，上開事證相互參照佐證後，衡以年代久遠，被告等人該部分舉證程度可予減輕，堪認應自於許高芸在世時許高芸經許氏家族成員（系爭土地共有人即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許美滿）同意出面代為管理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許高芸去世後，既有租賃關係仍然延續，並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共同管理（由其中一人出面收取部分租金），至許美滿之繼承人曾黃會則於許美滿去世後繼受許美滿租賃關係，從而被告等人所主張之上開租賃關係有相當可信度。
　⒌又查「臺北縣興闢公共設施拆除剩餘建築基地內建築物改建增建辦法」第7條規定略以：「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申請建造執照，申請人應於收受第九條完工書面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逾期申請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其應備文件如下，一、申請書。二、土地權利證明文件。…」，申請時應檢具前開規定之文件等語，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4月15日函文及所附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七第355至359頁）。且查「民國64年間所適用之台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第9條規定略以： 「申請就地整建者應檢附左列文件向本府建設局申請核准後方得施工。一、整建範圍內土地使用權證明書（建地屬整建人所有者免，倘涉及座落土地非申請人所有時，應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等語，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7月8日函文及所附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七第523至526頁）。又查系爭97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7地號土地，並前於72年3月19日合併自同小段171-18、171-38、171-39、171-40及171-51地號等5筆土地，上開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8、171-38、171-39、171-40及171-51地號等5筆土地早於64年5月16日分別分割出171-76、171-75、171-77、171-78、171-74地號等5筆土地，該分割出之171-76地號等5筆土地係屬中和路瓶頸道路拓寬工程用地範圍（亦即分割後合併入171-17地號之171-18地號等5筆土地非屬該拓寬工程土地徵收範圍），原所有權人許冬霖、許春輝、許瑞徵、許美滿等4人之補償費，除許美滿業由其繼承人曾黃會領取外，其餘許冬霖等3人，因逾期未領，皆已提存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存所等情，有新北市政府114年4月16日函及函附資料（含64間提存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七第361至366頁），堪認於「62年至70年間」系爭土地附近曾有「中和路瓶頸道路拓寬工程」且有拆除建物及徵收部分土地之情形，又參酌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所提出之臺北縣政府建設局64年6月30日函、被告Ａ１１提出之臺北縣中和鄉公所函、臺北縣政府建設局函、編定門牌號碼證明申請書、中和鄉戶政事務所門牌證明書、買賣契約書、臺北縣中和市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被告Ａ１７等人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保存之系爭87號房屋之使用執照全卷資料、被告Ａ２１提出之房屋修建申請圖（見本院卷一第167頁、第337頁、本院卷二第71頁、本院卷三第155至164頁、第575頁、本院卷五第37頁），相互對照足資佐證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所分別主張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系爭87號1至3樓房屋、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於起造整建時應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或證明文件之事實，亦足以佐證其等各自抗辯之上開租賃關係。
　⒍又原告固主張許瑞徵自47年間出境至美國而未返國一節，然衡以家族成員事先交代財產事務或仍有跨國聯繫均屬常見，縱使其未再返國，亦不足以證明其未授權他人（許高芸或許氏家族成員）代為管理系爭土地事務，此由許瑞徵之母許高芸曾代理出席協調會議即可佐證，有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字第151號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63至80頁）。再者，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許美滿之管理者欄位為空白一節（見本院卷三第475至485頁），惟授權他人處理事務並不以登記必要，且許高芸既為許美滿之監護人，參酌卷內事證及民間慣行，堪認許高芸已獲得許美滿之同意及授權管理系爭土地，業如前述，是該等土地登記情形，仍尚不足以反證許高芸未獲獲得許美滿之同意及授權。原告另主張被告等人已多年未繳租金等節，然原告既未舉證證明被告等人所抗辯之租賃關係均業已終止，縱使有積欠租金，仍不能逕認租賃關係均業已終止。
　⒎綜上所述，參酌卷內事證，本件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第426條之1規定，堪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前揭所述基於租賃關係而為有權占有系爭土地之抗辯，應可採信，是堪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７就系爭87號1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８就系爭87號12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鄧書羽就系爭87號12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２１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從而，原告前揭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拆屋還地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㈧原告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對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就系爭85號1樓房屋對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就系爭87號1樓房屋即被告永發公司所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⒈本院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２１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業如前開所認。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將系爭81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被告Ａ１１將系爭85號1樓房屋無償提供予其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銀樓，被告王永建將系爭87號1樓房屋出租被告永發公司，亦如前所述。
　⒉是依上開說明，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使用系爭81號1樓房屋係基於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對系爭土地之有權占有，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使用系爭85號1樓房屋係基於被告Ａ１１對系爭土地之有權占有，被告永發公司使用系爭87號1樓房屋係基於被告Ａ２１就系爭土地之有權占有。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自系爭81號1樓房屋遷出，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自系爭85號1樓房屋遷出，被告永發公司自系爭87號1樓房屋遷出，均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如附表一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被告Ａ２１雖聲請就系爭87號房屋拆除之安全性為鑑定，惟本件業已駁回原告拆屋還地請求，自無為該等鑑定之必要，併予敘明。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附表一：
		編號

		被告

		




		

		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

		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17.38平方公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編號970（3）部分面積5.18平方公尺，及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編號971（2）部分面積2.0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至4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遷出



		

		被告Ａ１１

		被告Ａ１１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至3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遷出



		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4樓）及頂樓平台增建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１７

		被告Ａ１７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

		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遷出



		

		被告Ａ１８

		被告Ａ１８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2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１９

		被告Ａ１９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3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２１

		被告Ａ２１應將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4）部分面積9.96平方公尺、編號970（5）部分面積4.89平方公尺、編號970（6）部分面積0.8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至3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欄所示金額

		




		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二：
		編號

		得請求之原告

		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



		

		原告Ａ０３

		被告陳勝郎、Ａ０１０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8,485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１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7,849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7,849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７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986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９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986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８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986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２１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707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陳勝郎、Ａ０１０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6,252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１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5,784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5,784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７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201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９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201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８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201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２１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1,994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附圖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數值複丈字26號土地複丈成圖。
附圖二：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數值複丈字762號土地複丈圖。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688號

原      告  林裕雄  



            朱智慧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鄭佑祥律師

被      告  何秋霞即觀音素食自助餐







            吳國維即金華山銀樓





            鄧志雄（兼林惠珍之承受訴訟人）即洋得地面工程 







            永發眼鏡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陳玟秀





被      告  楊美麗  



訴訟代理人  吳國維  



追加  被告  林金發（兼林惠珍之承受訴訟人）







            陳盛郎  



            陳謝戴妹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劉鎮瑋律師

追加  被告  許觀群  





            許秀雯  





            許秀婷  





            王永健  



            鄧文振  



            鄧舒羽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施泓成律師

            王永健  



訴訟代理人  王薏菱  

            王水秀  

追加  被告  王坤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後，林惠珍於111年5月23日死亡，被告鄧志雄、林金發為其法定繼承人，有繼承系統表、除戶戶籍謄本、繼承人戶籍謄本可稽（見本院卷三第71頁），並由原告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三第69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原告起訴原訴之聲明為：㈠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357元；㈡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1至3樓房屋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8元；㈢被告鄧志雄即洋得地面工程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4樓房屋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339元；㈣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7元；㈤被告金鑽永恆有限公司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拆除，將所占用之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共有人全體，並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本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1,017元（見本院卷一第9至13頁）。嗣追加原告Ａ０４，追加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林惠珍（之後復經被告鄧志雄、林金發承受訴訟）、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林麗玉、Ａ２１，又撤回對金鑽永恆有限公司、林麗玉之起訴，並變更聲明如附表一所示（見本院卷一第251至252頁、本院卷六第15至21頁、本院卷七第309頁、本院卷八第63至64頁），核與前揭法條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三、按當事人適格，係指當事人就具體特定之訴訟，得以自己之名義為原告或被告，而受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本案判決之資格而言。故在給付之訴，若原告主張其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權利主體，他造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義務主體，其當事人即為適格。至原告是否確為權利人，被告是否確為義務人，乃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之要件是否具備，即訴訟實體上有無理由之問題，並非當事人適格之欠缺（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82號民事判決）。查原告起訴主張其為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共有人，並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拆屋還地或遷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且卷附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一第41至43頁、本院卷二第635至642頁）亦記載原告為上開土地共有人，依上開說明，堪認原告於本件並無當事人不適格。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抗辯因原告未依土地法第104條及民法第426條通知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該移轉登記依法不得對抗被告，故原告Ａ０３欠缺本件當事人適格等語，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四、本件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鄧志雄即洋得地面工程行、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均為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即重測前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970土地、系爭971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之一，原告Ａ０３應有部分均為56分之19，原告Ａ０４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許碧月均為56分之3，另中華民國就系爭97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為4分之1，被告Ａ１１就系爭970、9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為56分之6、56分之20。系爭土地原為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4人共有，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

　㈡許春輝死亡後，許程超等6人於110年7月19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後經許程超等6人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予原告Ａ０３，原告Ａ０３於110年8月23日經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㈢許美滿死亡後，訴外人即其繼承人曾黃會於64年6月16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系爭土地共有人，後曾黃會死亡，訴外人即其繼承人曾邦彥於93年4月23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曾邦彥復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贈與予其配偶原告Ａ０４，原告Ａ０４遂於96年10月19日經以夫妻贈與為原因經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後原告Ａ０４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訴外人黃如蓮於99年12月21日經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後黃如蓮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原告Ａ０４復於102年1月21日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㈣許瑞徵死亡後，訴外人即其繼承人高許秀梧、李許碧玉、許碧月於99年1月7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共有人。後高許秀梧、李許碧玉先後出售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被告Ａ１１於100年5月20日、111年3月24日經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㈤許冬霖死亡後，訴外人即其繼承人許徐瓊華、許成斌、許昭昭、許瑛瑛、許淳淳、許蓉蓉、許品清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其等並以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抵繳稅款，遂於90年6月21日中華民國經以抵繳稅款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中華民國復出售其就系爭9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被告Ａ１１於102年3月22日經以買賣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971地號土地之共有人。　

　㈥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81號）1至4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將系爭81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被告Ａ１１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85號1樓建物則由被告Ａ１１無償提供予其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銀樓。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為系爭85號4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１７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87號）1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王永建將系爭87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下稱永發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０７為告王永建配偶）。被告Ａ１８為系爭87號2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１９為系爭87號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２１為新北市○○區○○路00號（下稱系爭91號）1至3樓建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

　㈦又查：　

　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17.38平方公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編號970（3）部分面積5.18平方公尺，及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編號971（2）部分面積2.03平方公尺。　

　⒉被告Ａ１１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

　⒊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占用系爭97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

　⒋被告Ａ１７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7號1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

　⒌被告Ａ１８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7號2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

　⒍被告Ａ１９之未辦保存登記系爭87號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

　⒎被告Ａ２１之系爭91號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4）部分面積9.96平方公尺、編號970（5）部分面積4.89平方公尺、編號970（6）部分面積0.83平方公尺之建物。

　㈧被告等人之上開建物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應將上開建物拆除並返還占用之系爭土地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或自上開建物內遷出，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情。並聲明如附表一所示。

二、被告鄧志雄即洋得地面工程行、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作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書狀爭執或抗辯。其餘被告則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並分別答辯如下：

　㈠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部分：伊為系爭81號1樓之現占有人，然系爭81號1樓係伊向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所承租，陳報人並非系爭81號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伊只是承租人，伊同意法院判決結果，希望下次不要再提及伊等語。

　㈡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Ａ１１部分：

　⒈被告Ａ１１為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85號建物1樓目前由被告Ａ１１無償予其兒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銀樓，金華山銀樓是Ａ２６單獨經營之商號。系爭85號1至4樓係64年道路拓寬工程拆除原有建物後，由當時建物起造人鄧阿全，因道路拓寬而向鄉公所依據當時施行之臺北縣拆除合法建築剩餘部份就地整建辦法申請整建，申請辦法需要有土地使用權證明文件才能核可，而核發的准建核可公文即說明當時整建時土地使用權是合於法律所規定的情況所行，並於65年完工。又系爭85號1至4樓建物雖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仍屬於合法建物，係因系爭85號建物於64年向中和鄉公所申請因道路拓寬就地整建，完工後並核發完工證明，依内政部91年4月29日台內營字第0910083192號函說明第三點所載：依「臺灣省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辦理建築物整建所領得之「完工證明」，視同建築法第73條規定之使用執照之效力。是內政部函已解釋就地整建之建物完工證明其效力等同建築使用執照，故系爭85號建物即使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仍是符合政府法規所認定之合法建物。

　⒉被告Ａ１１配偶吳啟平則於66年5月起陸續向鄧阿全購買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當時房屋購買時，買賣契約即載明買賣標的為地上物。其最早土地使用權來自於向當時的地主許能才醫生（45年5月23日過世）也就是許家4位繼承者的父親（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承租，之後則是向其繼承人繳納土地租金，有收據為證。許能才是位醫生而其配偶許高芸於戶籍記錄是個家管，在早期許醫師尚未過世前，土地管理和收租本應就由配偶許高芸負責，許能才過逝後，即使子孫繼承系爭土地所有權，但收受管理租金仍習慣交甶母親許高芸處理，許高芸於74年過世，變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為許冬霖代收，其金額按持分比例，曾黃會則未收受（許美滿52年過世到64年才由曾黃會登記繼承）。然系爭土地另外1/4的繼承人則因無法聯繫，而無從繳交其所屬份額的租金，至84年後又因子孫繼承多，而無法繼續正常繳納租金，故轉向購買其土地持分，故被告Ａ１１現持有系爭970土地應有部分6/56、系爭971土地應有部分20/56，就系爭85號建物部分並未超過應有使用權利的範圍。

　⒊另外系爭970土地之共有人即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應有部分1/4），曾就被告Ａ１１所有之系爭85號建物給予實地測繪，對於土地權益不足部分，有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繳交使用補償金。嗣被告Ａ１１購足土地持分後，即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申請解除列管，故系爭85號建物並無侵占原告所持有土地之權利。

　⒋原告購得系爭土地持分係來自於被告早先不定期租賃土地之持分人，取得系爭土地持分後未曾就土地使用狀況前來詳問與查證，逕自向法院起訴，顯然屬於權利濫用，應無理由等語。

　㈢被告林金發部分：系爭85號4樓建物在伊父親鄧土的時候已經賣給訴外人鄧國雄，伊與林惠珍均非系爭85號4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伊也沒有住在這裡或占有等語。

　㈣被告永發公司部分：系爭87號1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被告永發公司法定代理人Ａ００７之配偶即被告Ａ１７，並無償由被告永發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以經營永發公司使用等語。

　㈤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部分：

　⒈系爭81號建物原為訴外人劉阿木所有，嗣系爭81號建物由被告Ａ０９之兄長陳盛松、被告Ａ０９自劉阿木買受，目前該建物為被告Ａ０９與被告Ａ０１０（即陳盛松之配偶）所共有。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多年來長期繳交系爭81號建物座落土地之租金予該土地之所有權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等人，系爭土地實係由許高芸受其子孫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委任出租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台灣社會有所謂家產制度，故由家長統籌管理財產所在有多，依卷內事證足證被告係向房屋座落基地之所有權人合法租用系爭土地，並無原告所稱不法占用系爭土地之情事。且系爭土地舊地號為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6、171-17，土地所有權人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嗣變更地號後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繼承人繼承後，再由原告Ａ０３於110年8月23日自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繼承人買受，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規定，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土地上之租賃關係，對於原告仍繼續存在，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自有權使用系爭土地。然系爭81號建物自64年間建造迄今已約48年，被告已提出68年至91年間系爭土地租金收據，而有關租金收據之立據人許高芸、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均已死亡而無法查考，亦無適當之筆跡可供核對。而初期租金之立據人許高芸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母，其在世時均由其以管理人之身分收取租金，並立據交陳盛松收執，其死亡後改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自行收取租金及立據，且租賃土地之範圍及租金計算方式悉沿舊制，且系爭土地所有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等數十年來均未否認租賃關係，由此傳承可知，許高芸應受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委以管理人之身分處理土地出租之事宜。又除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提出相關租金收據外，被告Ａ２１及Ａ２６等亦提出由許高芸、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所具名之租金收據，亦可佐證原共有人出租土地供人建屋，並非個案。況且系爭81號建物自64年間起座落於系爭土地上已有近49年，乃顯而易見的存在，原共有人難以諉為不知，其等與屋主4、50年來均相安無事，未曾有任何訴請排除占用之情形，亦足證系爭租金收據應為真正，被告就其有權使用系爭土地已盡舉證之責。

　⒉系爭中和路81號建物係依台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整建完竣之合法建物，依台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拆除之建物須為合法建物始得適用該辦法，且建物就地整建時須提出土地使用權同意書，顯見系爭81號建物於建築之初、乃至拆除後就地整建時，已取得使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查系爭81號建物原為訴外人劉阿木所有，經台北縣政府（即現新北市）建設局備查在案，並有台北縣政府建設局64年6月30日北建管字第9063號函載明：「台端座落中和路81號房屋為配合都市計畫道路拓寬工程拆除房屋，業經按照『本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之規定整建完竣，且經中和鄉公所查明屬實，本局同意核發該建築物完工證明。…該整建房屋前經中和鄉公所64.3.28北縣中建字第7225號函依據上述辦法規定准予備查有案。」。準此，由前函內容記載可知，系爭81號建物係按照臺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之規定整建完竣並發給完工證明、准予備查。亦即所領得之完工證明視同使用執照，系爭81號建物為合法建築物，自非原告所稱係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不法建物

　⒊原告Ａ０３之前手將系爭土地移轉予Ａ０３前，未依土地法第104條及民法第426條通知被告，該移轉登記依法不得對抗被告，故原告Ａ０３欠缺本件當事人適格；另本件亦可能涉及越界建築、權利濫用之情形等語。

　㈥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部分：

　⒈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下合稱Ａ１７等3人）所有之系爭87號1至3樓建物均有房屋所有權，其中被告Ａ１７並領有權狀，而觀諸該權狀記載系爭87號建物係4層建物，且被告Ａ１７並領有一層建物之所有權狀，而被告Ａ１８、Ａ１９則係系爭87號2、3樓之所有權人，雖未領有建物所有權狀然此部分係因被告Ａ１７等3人尚未進行建物分割，但依據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8條規定，系爭建物暨屬於四層建物且有明顯分隔之樓地板，自可聲請建物分割並領有建物所有權狀。又被告Ａ１７等3人所有之系爭87號1至3樓建物均係位於中和區廟美段983地號土地（下稱983土地），被告Ａ１７等3人均分別領有983土地所有權狀，據此被告Ａ１７等3人就系爭87號1至3樓建物均為有建物登記權之人並非僅有事實上處分權。

　⒉又系爭87號建物座落之系爭983土地興建時因為未臨道路，而相鄰之系爭970土地則於64年間因為道路拓寬原有建物遭拆除而形成空地，故於當時興建時即由劉聰明（林麗玉之配偶）向當時土地所有人即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承租該地號土地之特定部分使系爭87號建物得以擴充連接至前方道路旁，係合法租用系爭土地特定部分以租地建屋，再將系爭87號建物出售給被告Ａ１７等人，是依據新北市政府75中補使字第835號全卷資料可認被告王永建等3人並未非法占有系爭土地，75年當時系爭87號建物補申請使用執照一案中，其所檢附之資料即土地、建物產權證件是否齊全及建築線指示文件等審查人員均記載有檢附並通過審查，且於該審查資料中並記載系爭87號建物於62年10月前已經完成，又依據該卷內建築線指示(定)申請書圖可以證明系爭建物臨計畫道路，且建物狀態與目前現狀同，區別僅為當時一樓店面做為中醫診所，故應可推知當時被告Ａ００７等人占有系爭土地為合法占有，否則應無法通過審查。

　⒊又許高芸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母親，亦為許美滿之祖母，並自50年1月11日起擔任許美滿之監護人。許美滿於52年6月30日過世時仍未成年，顯見許美滿之財產應由許高芸管理使用。許瑞徵於47年4月即出境至美國，直到95年8月16日死亡皆未入境，然而，在此期間許瑞徵仍有進行各項登記、領取土地地價補償費及收取租金等情事，應係由其母許高芸代為處理，64年前之租金收據亦顯示皆由許高芸處理。許高芸依據當時台灣家產制度民俗習慣管理家族財產使用分配，並代其子女出面出租土地 ，此亦經法院判決肯認，雖然系爭土地由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所共有，但實際上管理人均為許高芸。收據上雖有記載持份比例，應係共有人內部分管之結果，故應可認定系爭土地之出租及收租金額已獲全體共有人同意，並由許高芸全權處理。被告Ａ１７等3人所有之系爭87號建物於62年8月興建完成，並約於63-64年間改建完成。在此期間，許高芸持續收取租金，顯示許高芸當時已明確知悉被告租地建屋之事實，被告Ａ２１作證時稱其母親曾由鄰居Ａ１７載去繳地租，且中和路整條路有很多戶都是跟許老先生（許林財）承租，證人Ａ０２亦證稱許高芸有向附近好幾戶收租，顯示系爭87號建物及其周邊建物均向許能才承租並由許高芸收取租金。系爭87號建物所在之系爭983土地（重測前為中和彰和段枋寮小段164-2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於60至70年間共有人分別有Ａ０２、林麗玉、劉聰明、鄧國雄、鄧人豪、鄧瑞卿等人，雖其他人收據因年代久遠而佚失，然林麗玉有繳付租金予許高芸之收據，如被告係非法占用建物而何以當時林麗玉會給付租金予許高芸，而許高芸卻未就其他占有人收取租金，顯違常情，是應可認被告確實有給付租金給許高芸，而有不定期租賃情形。又林麗玉之租金收據載明租用中和房屋基地、租用土地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持分3/4、並有使用坪數及地租依申報地價計算、按年度繳納之約定，顯見雙方就租賃條件，意思表示一致，應成立租賃契約，又該租金收據，並無約定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租約終期或租約期滿時點。本件雖無租地建屋之書面契約，但依上開說明，足證許高芸有權管理使用系爭土地，並明知被告Ａ１７等3人租地建屋之事實且持續收取租金，應可認定雙方就系爭土地成立合意之不定期租地建屋契約，而原告係事後取得應有部分之共有人，依民法租地建屋、買賣不破租賃亦應承受租賃關係；另本件亦可能涉有袋地通行權、越界建築或拆除影響安全結構之情形等語。

　㈦被告Ａ２１部分：

　⒈系爭91號建物為被告Ａ２１之祖父邱乾隆於64年所修建，並坐落於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62地號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臨建物前方道路尚有些微距離，間隔著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

　⒉於64年間，系爭91號建物前方道路重新整修開闢，斯時，中和鄉公所向邱乾隆表示，可以修建房屋方式，毋需申請建照即將系爭91號建物修建至前方道路旁，是邱乾隆乃向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共有人即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承租該地號土地之特定部分，用以修建系爭91號建物，並使系爭91號建物得以擴充連接至前方道路旁。系爭91號建物修建完成後，邱乾隆仍持續承租使用系爭91號建物坐落之土地特定部分，嗣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雖與鄰近之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8、38、39、51等地號土地合併入171-17地號土地，邱乾隆仍持續承租。該重測前中和鄉漳和段枯寮小段171-17地號土地，經重測後變更為中和區廟美段970地號土地。至於系爭91號建物於64年間經邱乾隆修建後，嗣移轉予邱乾隆女兒（即被告Ａ２１母親）所有，其後再移轉予被告Ａ２１，是被告Ａ２１現為系爭91號建物之所有權人，被告Ａ２１基於民法第426條之1規定之租地建屋之法律關係，迄今仍與系爭970土地所有權人間就存有租賃關係。原告既係向許冬霖等3人之部分繼承人購買系爭970土地應有部分56分之19，且許冬霖等三人為當初同意將系爭970土地重測前土地特定部分出租予邱乾隆，原告自應受許冬霖等3人與邱乾隆間租約之拘束，而無權依據民法第821條請求被告Ａ２１返還系爭970地號土地。退步言，系爭91號建物坐落於系爭970土地之部分面積狹小，且拆除該部分可能影響系爭91號建物之結構安全甚鉅，則應認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有權利濫用或越界建築之情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查原告均系爭970土地、系爭971土地之所有權人之一，原告Ａ０３應有部分均為56分之19，原告Ａ０４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許碧月均為56分之3，另中華民國就系爭97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為4分之1，Ａ１１就系爭970、971地號土地應有部分各為56分之6、56分之20。系爭土地原為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4人共有，應有部分均為4分之1；許美滿死亡後，其繼承人曾黃會於64年6月16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系爭土地共有人；許春輝死亡後，許程超、許程鈞、許程順、許程智、許菁芬、許娟寧於110年7月19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許瑞徵死亡後，其繼承人許春輝、高許秀梧、李許碧玉、許碧月於99年1月7日經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共有人；許冬霖死亡後，其繼承人許徐瓊華、許成斌、許昭昭、許瑛瑛、許淳淳、許蓉蓉、許品清於90年6月20日以繼承為原因而登記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為系爭81號1至4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將系爭81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被告Ａ１１為系爭85號1至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系爭85號1樓建物則由被告Ａ１１無償提供予其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銀樓。被告Ａ１７為系爭87號1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王永建將系爭87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永發公司。被告Ａ１８為系爭87號2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１９為系爭87號3樓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被告Ａ２１為系爭91號1至3樓建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八第63至67頁），且有土地登記謄本、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111年1月12日函及函附稅籍資料、新北市中和區地政事務所111年7月19日函及函附系爭土地之人工登記簿、異動索引、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簿、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中和分處113年7月23日函及函附稅籍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一第41至43頁、第111至123頁、本院卷二第133至189頁、本院卷三第475至485頁、本院卷六第667至679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17.38平方公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編號970（3）部分面積5.18平方公尺，及系爭971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編號971（2）部分面積2.03平方公尺。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系爭971地號土地如附圖二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系爭87號1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系爭87號2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系爭87號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土地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占用系爭970地號土地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4）部分面積9.96平方公尺、編號970（5）部分面積4.89平方公尺、編號970（6）部分面積0.83平方公尺之建物等情，有本院履勘筆錄、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2年1月31日函及函附該事務所數值複丈字第2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112年8月23日函及函附該事務所數值複丈字第762號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二）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55至269頁、本院卷三第271至274頁、本院卷四第127至129頁、第133至135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八第63至67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㈢查許高芸（民國前15年間出生，74年8月9日歿）之配偶為許能才，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坤元之父母為許能才、許高芸，許美滿（00年0月00日生，52年6月30日歿）之父母為許坤元、曾黃會；許高芸自50年1月11日起為許美滿之監護人等情，有許氏家族戶口名簿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六第221頁至223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八第63至67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㈣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無權占有他人所有物或地上物，可能獲得之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應以客觀上占有人所受之利益為衡量標準，非以請求人主觀上所受之損害為斷（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71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承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租賃契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民法第425條第1項、第426條之1定有明文。

　㈤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者，占有人對原告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對其所有物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即被告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98年度台上字第863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承租人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租賃物契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為民法第426條之1所明定，而台灣地區祭祀公業，關於其名下財產及派下員占用產業之緣由，輒因年代久遠，人物全非，遠年舊物，每難以查考，涉有舉證困難之問題。於此情形，當事人自得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規定，主張以證明度減低之方式，減輕其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26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㈥原告就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對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所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⒈按房屋不能脫離土地而獨立存在，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之基地，故占有基地者，係房屋所有人，而非使用人（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具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並以稅籍資料在卷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18頁、本院卷六第674頁），然房屋稅籍資料之記載，僅係稅務主管機關基於行政管理所為之登記，並無確定私權之效果。再者，被告林金發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在伊父親鄧土的時候已經賣給鄧國雄，林惠珍跟伊都不是系爭85號4樓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現在也沒有住在這裡也沒有占有等語在卷（見本院卷八第64頁），另第三人Ａ０１於本院審理時自行到庭陳稱：系爭85號4樓是伊單獨所有，該屋原本為鄧志雄父親鄧土所有，伊於鄧土死亡前向鄧土購買並完成交付，85號4樓目前由伊出租給他人使用。85樓4樓頂有增建5樓為鄧志雄及其兄林金發所有，增建5樓目前出租給他人使用，都是鄧志雄在處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6頁），足見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或所有權尚有爭執，本件依原告所舉事證尚難逕認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具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或所有權。

　⒊綜上，本件既尚難逕認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具系爭85號4樓房屋及頂樓平台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或所有權，依上開說明，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拆屋還地，以及依第179條規定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㈦原告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7號1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７、就系爭87號2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８、就系爭87號3樓房屋對被告Ａ１９、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對被告Ａ２１所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７就系爭87號1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８就系爭87號2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９就系爭87號3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２１就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占有系爭土地，俱抗辯係其等係基於租賃關係之有權占有，且租賃關係成立與系爭土地原所有權人許氏家族成員（含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美滿）有關等語，並以前詞置辯。參諸現場照片、本院履勘筆錄（見本院卷一第49至53頁、第255至269頁、本院卷四第127至129頁），可知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系爭87號1至3樓房屋、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相距甚近或為相鄰，且該等建物皆有騎樓可通行，則被告等人所抗辯與許氏家族間之租賃關係，非不得相互參照佐證。

　⒉證人Ａ０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鄧志雄是伊叔叔的兒子，被告Ａ１８跟被告Ａ１９是伊姪子，伊以前有住過新北市○○區○○路00號建物，以前還沒有拆房子之前伊是住在這裡，是拆之前住的，當時是中和路13號，拆了以後蓋建以後伊也有住，但是住幾年就沒有住了，拆房子好像是53、54年左右，伊52年嫁給他們，拆房子大概是53、54的事，改建是大概64、63年左右，卷附（拆除前）黑白照片（見本院卷六第699頁）就是拆除前的，是有拆路跟拆房子（證人在該黑白照片上標示拆除前中和路13號房屋位置），照片裡面前面房子前面的部分就是路，卷附（拆除後）彩色照片（見本院卷六第707頁）（證人在彩色照片上標示87號建物位置），伊當時有住在裡面，建起來裡面就有騎樓了，87號建物的土地，伊知道一小部分是「許林財」（台語音譯，應即為「許能才」）的，土地所有權也有伊阿嬤鄧林碰頭（台語音譯）的，87號建物占用他人土地，那時候可能他的太太來收，伊都叫歐巴桑，跟伊叔叔葉火土收地錢，他們兩個在講、接觸，兩個人就坐在那裡有講話，但是講什麼伊不知道，伊有看到「許林財」的太太有給葉火土一張紙（伊有看到「許財林」太太有寫，但不知道寫什麼），伊講他的太太是「許林財」的太太，她人很漂亮，穿一件旗袍，會帶一個黑袋子，她有說她在收租，她有跟好幾間收，收錢伊看過很多次，常常來，來就是跟伊叔叔在講，伊沒有親眼看到拿錢，有拿錢沒拿錢伊不知道，伊只有看到許林財的太太有拿單子給伊叔叔，她有跟其他附近的鄰居收錢就是在同一個騎樓附近，好幾戶，（除了）2、3間自己房子沒有收租；伊是52年農曆4月結婚的，伊嫁進去就直接住進去了，就有看到剛剛所述的收地錢，但是收什麼伊也不知道，收地錢是收到大概60幾年以後就沒有看到剛剛所述的歐巴桑，伊叔叔葉火土也是60幾年就去世； 87號建物還有拆除前舊建物，伊都是房子的共有人60幾年將87號建物出售他人，賣給誰伊不知道，是伊先生決定的，買家好像是做藥店的，87號建物有4層，伊是1樓跟4樓，1樓跟4樓賣給做藥店的人；87號建物蓋的時候隔壁85號建物也是同時蓋的等語（見本院卷六第689至694頁），並有（拆除前）黑白照片、（拆除後）彩色照片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六第699頁、第707頁）。

　⒊被告Ａ２１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及當事人訊問時具結證稱：卷附（拆除前）黑白照片、（拆除後）彩色照片，這兩張照片是伊當初買柯達相機時拍的，彩色照片是伊們蓋完房子後伊所拍的，這兩張確實是伊拍的。照片有招牌是中和洗染廠，就是現在的中和路91號。改建前好像是中和路50號，現在不太記得了，改了好幾次，87號建物就是現在眼鏡人的店，伊認識87號建物的持有人，都是很好的鄰居，每天會碰面，伊媽媽曾經告訴伊因為以前地租都是地主來收租，後來他們沒有來收，伊媽媽不曉得怎麼去繳地租，伊們鄰居Ａ１７就載伊媽去繳地租，伊媽媽曾經告訴伊這件事，伊們整條路裡面有很多都是跟許老先生承租的。全名叫「許林財」（台語音譯，應為「許能才」），伊先祖父、先父跟伊媽媽都跟伊講了好幾次，名字好像比較接近「許令財」，伊先祖父跟你講要繳地租給「許令財」大概是從64年時，當初是伊先祖父跟許老先生接洽，都是口說就承租了，因為伊們要建房子，伊沒有問過先祖父或先父租到什麼時候，伊聽伊先祖父的口氣好像是房子建了就永遠給他承租了，伊沒有聽過伊先祖父、先父講過跟其他人承租土地的事，好像64年承租後就是固定跟許先生家承租土地；91號房屋有跟地主承租土地

　　伊們還有繳納地租，伊所知道64年以後伊們是跟許老先生他個人接洽的，伊所知道就是跟許老先生他們承租，後面的收租因為伊都在上班，繳地租到底繳給誰伊不知道，伊有看到伊們家有租金收據，之前繳租金是Ａ１７開車帶伊媽媽去繳，因為Ａ１７也要繳租金所以一起去繳，伊沒有問去哪裡繳、繳給誰，伊媽媽這樣講而已，之前是地主來收，後來才是Ａ１７開車帶伊媽去，伊所知道就是伊們那個街區，從伊們家91號建物開始一直到皮鞋店都是跟他們租的，但有兩家許成記商店跟旁邊一家叫雙春百貨行，這兩家好像沒有跟他們租，伊所知道的是這樣，64年來先祖父也是這樣跟伊講；收租收到何時伊都在上班出差所以不知道，伊先祖父跟伊說他會處理，伊不知道他們實際來伊們家收是什麼時候到什麼時候。伊也不知道伊媽媽什麼時候開始去繳費，按照地租的收據是到87年12月底等語（見本院卷六第694至698頁）。

　⒋觀諸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並提出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一第173至203頁、本院卷二第73至91頁）記載收款人於68年10月間至73年10月15日之前為「許高芸」簽名及印文且記載「台端租用中和房屋基地（14.64）」、「陳盛松台照」，於75年至89年間收款人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且「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下方書寫「代」字，另於75年間記載租用者「陳盛松先生」，於76至84年間記載繳付者「Ａ０９先生」，於85年間記載繳付者為「陳盛松、Ａ０９先生」，於86年至87間記載繳付者為「Ａ０１０女士、Ａ０９先生」，於89年間記載收款人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且記載「許成斌」代收，於91年間記載收款人「許春輝」、「（代收人陳初鶯）」等情，觀諸被告Ａ１１提出之租金收據（本院卷三第165至169頁、第371至377頁）記載「台端租用中和房屋基地」，於79至84年間繳付者為「吳啟平先生」、收款人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且「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下方書寫「代」字，觀諸被告Ａ２１提出之租金收據（見本院卷一第313至336頁）於64至73年間記載「中和鄉漳和段枋寮小段171-40地號土地」、「租金」、「管理人許高芸」、「土地共有人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繳付者為「邱乾隆先生」，於79至87年間記載「租用中和路91號房屋基地」、「租金」、收款人「許冬霖」、「許瑞徵」及「許春輝」且「許春輝」簽名及印文下方書寫「代」字，繳付者為「王金蓮女士」。觀諸被告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提出系爭87號4樓稅籍登記者林麗玉之租金收據（見本院卷六第381頁），可見記載「台端租用中和房屋基地8坪」、「許高芸」簽名及印文，繳付者為「林麗玉」。另查被告Ａ１１之配偶為吳啟平，被告Ａ０１０之配偶為陳盛松（即被告Ａ０９之兄），林麗玉之配偶為劉聰明，Ａ２１之母親為王金蓮等情，亦有卷附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見限閱卷、本院卷五第41至71頁）。又以上開租金收據相互參照之格式大致相近，對照前揭證人Ａ０２、被告Ａ２１證述，以及前揭許氏家族戶籍資料所示家族成員情形（許高芸之配偶為許能才，許春輝、許瑞徵、許冬霖、許坤元之父母為許能才、許高芸，許美滿之父母為許坤元、曾黃會，許高芸自50年1月11日起為許美滿之監護人）、被告等人家族情形，參酌另案證人許程斌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重訴字第1198號案件審理時證稱：伊認識游武雄，在家裏看過幾次，游明俐（游武雄之繼承人）所提出之80年6月26日、81年11月1日之收據是伊父親許冬霖簽的 ，當初都是伊父親許冬霖在談系爭土地出租的事，伊父親許冬霖應該是有獲得授權，因為伊有看到伊父親許冬霖及許瑞徵、許春輝把收得之租金分掉，伊就看到伊父親及許瑞徵、許春輝每段時間結算後把租金分掉，被告提出之92年12月6日之收據係伊簽名的，伊是代許瑞徵簽的，款項伊有交給許瑞徵；在伊父親那一輩就有向游武雄收租金，被告提出之89年9月1日之收據也是伊簽名的 ，伊應該有收三人租金，當時伊父親剛過世，伊正在辦繼承，伊收錢之後有交給其他人，且在伊父親過世時，許瑞徵有說渠事情交給伊幫忙處理，因為許瑞徵人在美國等語，有該案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六第179至199頁），又查台北縣政府於48年6月20日函予中和鄉公所函文記載略以「查陸軍補給管理學校為建築水池擬收購該鄉秀朗段尖山腳小段許瑞徵民地乙案，茲定於…至該所舉行補償協議…」，嗣經台北縣政府於49年5月12日函中和鄉公所檢附49年4月21日之協議紀錄所載，當日即由許瑞徵之母許高芸代理出席，並將許瑞徵所有之同段第240-1地號土地同意出讓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字第151號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63至80頁），由此可知許氏家族成員有授權家族成員代理處理財產事務之情形，衡以參以臺灣社會自清朝以降，有所謂家產制度（即家產由戶主或家長管理），此制度於民法施行後雖不復沿用，但其精神仍持續影響家族財產之管理、分配，故由擔任一家之主之戶主或家長統籌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及決定如何分配所有財產予子女，俟戶主或家長死亡時，由子女終局取得所受分配之財產者，所在多有，是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之母許高芸（亦為許美滿之祖母及監護人）管理系爭土地與當時民間習慣並無相違之處，兼衡被告等人提出之該等租金收據斷斷續續、繳付者、收款人時有變遷，反與偽造租金收據時常見年份連續、對象固定之情形有所不同，益徵上開租金收據可信，上開事證相互參照佐證後，衡以年代久遠，被告等人該部分舉證程度可予減輕，堪認應自於許高芸在世時許高芸經許氏家族成員（系爭土地共有人即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許美滿）同意出面代為管理系爭土地之使用收益，許高芸去世後，既有租賃關係仍然延續，並由許冬霖、許瑞徵、許春輝共同管理（由其中一人出面收取部分租金），至許美滿之繼承人曾黃會則於許美滿去世後繼受許美滿租賃關係，從而被告等人所主張之上開租賃關係有相當可信度。

　⒌又查「臺北縣興闢公共設施拆除剩餘建築基地內建築物改建增建辦法」第7條規定略以：「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申請建造執照，申請人應於收受第九條完工書面通知之日起六個月內為之，逾期申請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其應備文件如下，一、申請書。二、土地權利證明文件。…」，申請時應檢具前開規定之文件等語，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4月15日函文及所附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七第355至359頁）。且查「民國64年間所適用之台北縣拆除合法建築物剩餘部分就地整建辦法」第9條規定略以： 「申請就地整建者應檢附左列文件向本府建設局申請核准後方得施工。一、整建範圍內土地使用權證明書（建地屬整建人所有者免，倘涉及座落土地非申請人所有時，應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等語，有新北市政府工務局114年7月8日函文及所附資料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七第523至526頁）。又查系爭97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7地號土地，並前於72年3月19日合併自同小段171-18、171-38、171-39、171-40及171-51地號等5筆土地，上開漳和段枋寮小段171-18、171-38、171-39、171-40及171-51地號等5筆土地早於64年5月16日分別分割出171-76、171-75、171-77、171-78、171-74地號等5筆土地，該分割出之171-76地號等5筆土地係屬中和路瓶頸道路拓寬工程用地範圍（亦即分割後合併入171-17地號之171-18地號等5筆土地非屬該拓寬工程土地徵收範圍），原所有權人許冬霖、許春輝、許瑞徵、許美滿等4人之補償費，除許美滿業由其繼承人曾黃會領取外，其餘許冬霖等3人，因逾期未領，皆已提存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提存所等情，有新北市政府114年4月16日函及函附資料（含64間提存書）在卷可考（見本院卷七第361至366頁），堪認於「62年至70年間」系爭土地附近曾有「中和路瓶頸道路拓寬工程」且有拆除建物及徵收部分土地之情形，又參酌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所提出之臺北縣政府建設局64年6月30日函、被告Ａ１１提出之臺北縣中和鄉公所函、臺北縣政府建設局函、編定門牌號碼證明申請書、中和鄉戶政事務所門牌證明書、買賣契約書、臺北縣中和市公所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證明書、被告Ａ１７等人提出之新北市政府工務局保存之系爭87號房屋之使用執照全卷資料、被告Ａ２１提出之房屋修建申請圖（見本院卷一第167頁、第337頁、本院卷二第71頁、本院卷三第155至164頁、第575頁、本院卷五第37頁），相互對照足資佐證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所分別主張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系爭87號1至3樓房屋、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於起造整建時應有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或證明文件之事實，亦足以佐證其等各自抗辯之上開租賃關係。

　⒍又原告固主張許瑞徵自47年間出境至美國而未返國一節，然衡以家族成員事先交代財產事務或仍有跨國聯繫均屬常見，縱使其未再返國，亦不足以證明其未授權他人（許高芸或許氏家族成員）代為管理系爭土地事務，此由許瑞徵之母許高芸曾代理出席協調會議即可佐證，有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字第151號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四第63至80頁）。再者，原告主張系爭土地之土地登記簿許美滿之管理者欄位為空白一節（見本院卷三第475至485頁），惟授權他人處理事務並不以登記必要，且許高芸既為許美滿之監護人，參酌卷內事證及民間慣行，堪認許高芸已獲得許美滿之同意及授權管理系爭土地，業如前述，是該等土地登記情形，仍尚不足以反證許高芸未獲獲得許美滿之同意及授權。原告另主張被告等人已多年未繳租金等節，然原告既未舉證證明被告等人所抗辯之租賃關係均業已終止，縱使有積欠租金，仍不能逕認租賃關係均業已終止。

　⒎綜上所述，參酌卷內事證，本件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第426條之1規定，堪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前揭所述基於租賃關係而為有權占有系爭土地之抗辯，應可採信，是堪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７就系爭87號1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８就系爭87號12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鄧書羽就系爭87號12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２１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從而，原告前揭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拆屋還地以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分別請求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Ａ１１、Ａ１７、Ａ１８、Ａ１９、Ａ２１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均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㈧原告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對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就系爭85號1樓房屋對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就系爭87號1樓房屋即被告永發公司所為本件請求，是否有據：　

　⒈本院認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就系爭81號1至4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１１就系爭85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被告Ａ２１就系爭91號1至3樓房屋係基於租賃關係有權占有系爭土地，業如前開所認。又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將系爭81號1樓建物出租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被告Ａ１１將系爭85號1樓房屋無償提供予其子即被告Ａ２６經營金華山銀樓，被告王永建將系爭87號1樓房屋出租被告永發公司，亦如前所述。

　⒉是依上開說明，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使用系爭81號1樓房屋係基於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對系爭土地之有權占有，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使用系爭85號1樓房屋係基於被告Ａ１１對系爭土地之有權占有，被告永發公司使用系爭87號1樓房屋係基於被告Ａ２１就系爭土地之有權占有。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規定請求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自系爭81號1樓房屋遷出，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自系爭85號1樓房屋遷出，被告永發公司自系爭87號1樓房屋遷出，均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如附表一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被告Ａ２１雖聲請就系爭87號房屋拆除之安全性為鑑定，惟本件業已駁回原告拆屋還地請求，自無為該等鑑定之必要，併予敘明。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本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6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附表一：

編號 被告   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 被告Ａ０９、Ａ０１０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17.38平方公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編號970（3）部分面積5.18平方公尺，及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編號971（2）部分面積2.0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至4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25.39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4.34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遷出  被告Ａ１１ 被告Ａ１１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至3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 被告Ａ０００００００６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遷出 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1）部分面積40.76平方公尺、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1（1）部分面積7.85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4樓）及頂樓平台增建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１７ 被告Ａ１７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 被告永發眼鏡有限公司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樓）遷出  被告Ａ１８ 被告Ａ１８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2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１９ 被告Ａ１９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二所示編號970（2）部分面積17.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3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Ａ２１ 被告Ａ２１應將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如附圖一所示編號970（4）部分面積9.96平方公尺、編號970（5）部分面積4.89平方公尺、編號970（6）部分面積0.83平方公尺之建物（即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號1至3樓）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 被告應各給付原告如附表二「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欄所示金額  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附表二：

編號 得請求之原告 被告應給付原告之金額  原告Ａ０３ 被告陳勝郎、Ａ０１０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8,485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１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7,849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7,849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７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986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９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986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１８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986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３ 被告Ａ２１應自112年3月28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707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陳勝郎、Ａ０１０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6,252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１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5,784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鄧志雄、林金發、Ａ１４、Ａ１５、Ａ１６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5,784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７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201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９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201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１８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2,201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 原告Ａ０４ 被告Ａ２１應自民事變更訴之聲明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Ａ０３1,994元，及各期應為給付之日翌日（即翌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附圖一：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數值複丈字26號土地複丈成圖。

附圖二：新北市中和地政事務所數值複丈字762號土地複丈圖。



